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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性別工作平等法對於消弭職場性別歧視與保障性別工作平權，

功不可沒。惟「敵意性工作環境之性騷擾」類型，以受僱者於「執

行職務時」遭受之性騷擾始為雇主防治之範疇，受僱者是否處於

「執行職務時」，常見爭議。本文以工作時間為基礎，參酌執行職

務之環境及其他事項，試圖區分為受僱者於雇主支配管理之工作環

境下執行職務遭受性騷擾、於雇主無法支配管理之工作環境下執行

職務遭受性騷擾、以及參加雇主期待其員工應為之活動遭受性騷擾

三種類型，再依執行職務之時間及地域上之內在關聯性進行分析，

最後提出執行職務不可囿於勞基法工作時間之認定、重視下班後應

同事邀請聚餐發生性騷擾事件之本質與判斷，並提出性騷擾三法之

體系應予整合之建言。 

 
關鍵詞：敵意性工作環境、脅迫性工作環境、冒犯性工作環境、敵意性工作

環境性騷擾、交換利益性騷擾、性別工作平等權、性別歧視、執行

職務、外勤工作、出差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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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與問題之提出 

我國性別工作平等法（下稱「性工法」）第12條關於性騷擾之

定義，依學說之見分為「敵意工作環境性騷擾」及「交換利益性騷

擾」兩種類型1，其中以敵意工作環境之性騷擾類型最為常見2，雇

主依同法第13條之規定則負有防治職場性騷擾之義務。 
惟，性工法第12條第1項第1款規定「受僱者於執行職務時，任

何人以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對其造成敵

意性、脅迫性或冒犯性之工作環境，致侵犯或干擾其人格尊嚴、人

身自由或影響其工作表現」，故，敵意工作環境性騷擾係受僱者於

「執行職務時」遭受之性騷擾始為雇主防治義務之範圍，受僱者是

否處於「執行職務時」遭受之性騷擾，實務常見以受僱者於事件發

生時是否處於上、下班時間作為判斷3，然私法關係對於「上、下

                                                   
1 關於我國性工法所定之性騷擾分為此兩種類型之參酌背景，文獻論述相當

多，本文於此援引當初立法草案主要之研究者焦興鎧教授，論「兩性工作平

等法草案（整合版）」中有關工作場所性騷擾之規範──兼論其他幾項近期之

相關發展，月旦法學雜誌，71期，頁28-29，2001年4月中所述：「本草案嘗試

將工作場所性騷擾做兩大分類，其定義主要是根據美國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

在一九八○年所頒布之相關指導原則而來。……由於這些國家之法院及相關

主管機關對這兩類行為之態樣、構成要件及法律責任等事項，在處理上都已

累積相當豐富之經驗，足供我國參考引用之處頗多，因此，如能根據我國國

情及社會之文化背景加以採擷援引，將可收事半功倍之效」，以助理解其時

之立法背景。 
2 吳姿慧，從職場性騷擾案件類型探討雇主防制責任與補救措施──以新北市為

例，新北市政府委託研究案計畫，頁45以下，2017年1月，以新北市近3年之

申訴實例為對象，針對性騷擾發生類型與特色所為之分析。 
3 例如臺北地方法院96年度訴字第6336號、臺北地方法院103年度訴字第3809

號、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1年度訴字第2013號等諸多判決對於性工法所定之執

行職務，論述時均直接以當事人是否處於上班時間作為判斷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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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時間」一詞並無定義4，因此法院判決對於受僱者上、下班之判

斷常又以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關於「工作時間」之規定

或其脈絡予以認定，然而勞基法「工作時間」一章非專為界定性工

法「執行職務時」之概念而設，如逕以勞基法工作時間之規定解釋

上、下班時間將生爭議，例如，午休時間於辦公室遭受性騷擾是否

屬性工法之適用對象即有疑義；此外，「執行職務時」一詞如侷限

於上、下班「時間性」之解釋，會忽略受僱者於上、下班以外之時

間卻仍處於與執行職務有關之環境、情狀或設施所受之性騷擾，例

如下班後於辦公室之設施更換工作服遭到偷拍；前往出差地之途中

須與同事共乘交通工具遭到隨行同事之性騷擾等，該些事件發生之

期間未必計入勞基法工作時間之概念，卻難謂與執行職務毫無關聯

性。同樣地，受僱者於下班後參加雇主期待之活動，例如同事邀約

下班後與廠商聯誼，或者員工下班後參加雇主邀約之尾牙聚餐而於

餐會中或餐會後遭到性騷擾，是否有性工法之適用亦非全然無疑。 
由是可知，性工法「執行職務時」一詞之解釋非僅以上、下班

之工作時間或上、下班所屬之工作環境，更需綜合相關之情狀予以

判斷，惟相關之情狀與執行職務之範疇如何認定、是否具有時間與

地域之內在關聯性等，觀諸實務之判斷，爭議層出不窮。本文即擬

對於性工法「執行職務時」一詞，從工作環境、時間及其他重要之

相關因素，考量性工法課予雇主建立性別友善之工作環境以避免性

別歧視或性騷擾之敵意性工作環境之旨意，予以類型化分析。論述

之架構大致為：第貳部分介紹我國性工法關於性騷擾之概念與相關

                                                   
4 如以「上班時間」檢索我國法規內容，均與公法之規範有關，特別是涉及人

事考核或勤務關係，例如公務人員保障法第23條：「公務人員經指派於上班

時間以外執行職務者，服務機關應給予加班費、補休假、獎勵或其他相當之

補償」、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第7條：「公務人員不得於上班或勤務時間，從

事政黨或其他政治團體之活動」。私法法規幾未見使用本項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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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第參部分參照學理關於執行職務時之解釋而將實務常見之案

例予以類型化，試圖建立幾項類型及其原則，第肆部分提出分析結

果、檢討與建議。 
由於文章重點在於對執行職務時之判斷，特別是工作時間以外

發生性騷擾事件適用性工法之問題，著重於性工法第12條性騷擾之

規定、要件與適用範圍。至於雇主知悉性騷擾之時點、及時有效之

糾正與補救措施、低於30人或微型企業雇主之認定等性工法第13條

其他常見之典型爭點，或待日後另文探討，暫非本文深究之列，併

此說明。 

貳、我國性工法之規定與概述 

一、性騷擾之概念 

「性騷擾」一詞雖涉及個人主觀感受，其根本則會因對於性、

性別或性向之認知、性別傾向等概念之解釋，甚至與社會權力結構

之關係等，從不同之面相觀察，而產生是否足認性騷擾之差異性。 
從精神醫學之解釋，由於「生理性別」之差異，會產生心理與

社會需求之差異，這些需求在社會化過程中，衍生「社會性別」的

差異，差異性之社會性別認知又可能影響對於性騷擾之詮釋，因而

對其含意雖具有隱約之輪廓，但難以求得明確性之概念5，不過

「行為具有性本質」與「行為不受歡迎的特質」應是通說對於性騷

擾一詞最常見之描述6。 

                                                   
5 上述見解引自精神科醫生兼法學博士王志嘉之看法，參王志嘉，職場性騷擾

與醫療糾紛案例的性別意識，醫療品質雜誌，5卷1期，頁82-83，2011年1月。 
6 焦興鎧，同註1，頁29；邱琦，工作場所性騷擾民事責任之研究，國立臺灣大

學法學論叢，34卷2期，頁191，2005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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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以生理性別或社會性別，而是從性別與「社會權力」產生

結構差異與控制關係之另一種角度切入時，亦會有不同之觀察結

論，例如美國性別與法律學者麥金儂（MacKinnon）教授即認為性

騷擾不應該僅是視為一個“令人噁心厭惡的”道德層面、個別性的問

題，而是應該從社會結構「權力關係」來認識，並對抗這種對女性

的性貶抑，以及因此種性別的弱勢位置造成女性在勞動市場中的性

別歧視7；對於女性之獨立自主性而言工作是重要的，然而女性於

職場上的不利益處境及性別的弱勢位置，會加強經濟的壓迫，亦即

女性在職場上所遭受到的性騷擾不是與勞動無關之私人處境，而是

反映了女性在勞動市場中的性別歧視8。 
我國學者亦有從「性／性別差異、權力結構、經濟力不對等」

之交織關係進行觀察，而提出「男性傾向認為性吸引力是性騷擾之

主因，而女性傾向於認為權力動機才是性騷擾的元凶」之解讀方式9。

至於探討性騷擾內涵所涉之「性認同」或「性傾向」等差別、是

否包含同性戀或雙性戀等，雖其內涵範圍界定不同，也會直接或

間接影響到是否構成性別歧視或差別待遇10，對此本文則不擬再予

                                                   
7 女性主義法學家麥金儂從性別與社會權力差異提出如下看法：「在自然的意

義之下，性別並非二元而是一個光譜，是社會將之變成二元，也就是說男女

二分是一種社會的發明，而非事物的本質」，更重要的，「性別是權力的問

題；性／性取向是權力不平等的核心」也就是說，經濟不平等與性別不平等

是相互交織而成，因此她主張鹹豬手等性騷擾不應該視為“令人噁心厭惡的”道
德層面問題，而是應該從權力關係來認識並對抗這種對女性的性貶抑，引自

麥金儂著，陳昭如編，性平等論爭：麥金儂訪臺演講集，頁23、38、43以
下，2015年6月。 

8 同前註，頁42以下。 
9 參見王如玄、李晏榕，認識「性騷擾」──從性騷擾防治法、兩性工作平等法

與性別平等教育法談起，檢察新論，1期，頁154，2007年1月。 
10 例如雇主以「家庭」為標準特別發放家庭津貼（Familienzuschlag），或是勞

工「因家庭之故」安排特別休假之日數或時間發生爭議時，如果受僱者為同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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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論之。 
由上述可知，由於對性騷擾之意涵，以及性騷擾是否因社會經

濟勢力不對等因而對於工作位置與就業條件產生影響，學理上不同

的觀察角度有不同的解釋與結論，以致於各國訂定相關之防治法制

經驗不同，法規之面相有著眼於避免性騷擾對人格權（隱私權）及

人身安全之維護，有從校園受教育權及校園之性別友善環境之防

制，亦有從職場保障求職者環境，以維護工作權益等作為立法規範

之目的。不同之法律基於不同之立法目的，對其定義因而不盡相

同；而因性騷擾涉及個人主觀之感受，且造成個人隱私或人格權之

侵犯，個人對其認知亦有差異，尤其是行為是否有性要求、具有性

意味或性別歧視之法律上之涵攝，往往又與對性別之角色認知、性

之社會觀念有關，因而亦影響是否構成性騷擾之判斷。 
因此欲以法律規範性騷擾之相關問題時，如何將「性騷擾」一

詞賦予最適當之法律定義，既能包含各種不同的性騷擾類型，又能

符合一般人對於性騷擾的觀念，一方面使該定義能具有某程度法之

明確性，使法官為判決時在認定上不會過於歧異，另一方面又使該

定義能具有某程度的彈性，使性騷擾的法律定義可以隨者時代的變

遷而靈活適用，學者咸認並非易事11。例如，林明鏘教授評論過去

（二○○六年修法前）德國雇主性騷擾防治責任之「僱用保護法」

                                                                                                                        
性戀者，或未有法律所稱之婚姻狀態，僅為有登記之「伴侶關係」，與具

「配偶」或「婚姻家庭」關係者，雇主如有不同之給予或處理，是否有差別

待遇而構成性別歧視等，不僅歐洲法院，德國聯邦行政法院也受到相關的挑

戰，vgl. EuGH vom 1.4.2008, NZA 2008, 459; BVerwG vom 15.11.2007, NJW 
2008, 868. 

11 上述看法參見高鳳仙，性騷擾之法律概念探究，法令月刊，52卷4期，頁24，
2001年4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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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schäftigtenschutzgesetz）時即指出12，該法中關於性內容之提

示，或性內容之展現或色情表現都含糊不清，有違法治國家中法規

範明確性（Gebot der Normenklarheit）之基本要求，尤其是「其他

色（慾）行為」，究竟所指為何？常令一般人民無法辨識或遵守，

因而林明鏘認為這種無法規範性或規範不明確之先天缺陷，最後亦

將導致本法一個致命傷，亦即「一個有健全意識之人會無法避免難

以遵守法規範之內容，因為其根本無法認識違法或者合法的疆界何

在？或是判斷甚難」13。 
同樣的劉志鵬教授評論我國性工法之現行規範時亦認為，我國

性工法因使用過於繁複之文字來作為性騷擾之定義，致使其欠缺法

律構成要件性，現行之規範「事實上較接近施行細則位階所應使用

之文字」14，他舉例說明法條中之「敵意性」、「冒犯性」等少見

於臺灣現行法律，應如何界定其內涵？再者，法條中「影響其工作

表現」一語，「影響」一詞與民事上之「侵害」兩者有何差別？

「工作表現」是否視為人格法益而為民事侵權系統中之「權利」之

概念？凡此均難與我國現行之民事體系圓滿整合15。 
除法律意涵不清之疑慮外，行為人所為之冒犯性或脅迫性言

                                                   
12 德國「僱用保護法」係過去雇主對職場性騷擾防治之法源，適用期間為1994

年至2006年，2006年8月14日德國從歐盟指令以及過去散見之內國法僱用歧視

之相關類型及規範，整合制定為「一般平等對待法」（ Das Allgemeine  
Gleichbehandlungsgesetz, AGG，俗稱「反歧視法」），僱用保護法隨之為該法

取代，該法之整合過程可參林佳和，2006年德國一般平等待遇法──勞動法領

域平等貫徹的新契機？，成大法學，15期，頁133-138，2008年6月。 
13 參見林明鏘，論德國工作場所性騷擾保護法──兼論我國立法政策與立法草

案，國立臺灣大學法學論叢，25卷1期，頁74，1995年10月。 
14 參見劉志鵬，職場性騷擾之法律救濟──板橋地院96年度訴字第774號判決評

釋，臺灣勞動法學會學報，8期，頁117，2009年12月。 
15 同前註，頁12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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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除非可能引起立即明顯之危險，或是已構成侮辱特定之個人，

國家能否因為特定言論對某些人造成冒犯性便對其表意自由或言論

自由加以禁止？亦是一個甚具挑戰性之議題。對此焦興鎧教授認

為，於工作場所中的女性向來居於弱勢，對於這些侮辱女性的言

詞，因其權力低弱根本無力回擊、逃脫，因此等於身處一種「被俘

虜之聽眾」（captive audience）的情境，既然個人自主行動能力有

所限制，焦興鎧教授認為在此環境下，表意自由也就有其限制的必

要16。 
由上述學說之論述可知，對於與性或性欲指涉意涵有關之「性

騷擾」，相當難以法規範建立一個完整無疑之定義，這或許就是我

國性騷擾相關的文章絕大多數都關注於性騷擾防治的重要性以及法

條如何適用與落實等主題，而鮮少有文章討論如何立法界定「性騷

擾」17。 

二、我國性工法之規定與類型 

 性工法關於性騷擾之定義 

我國於二○○二年三月八日訂定性別工作平等法（原名稱：兩

性工作平等法，二○○八年修正為現行名稱）其後定有「性別平等

教育法」以及「性騷擾防治法」，並稱為性騷擾三法18。性工法立

                                                   
16 引自焦興鎧，工作場所同性間性騷擾所引起之爭議──Oncale v. Sundowner 

Offshore Services, Inc.一案判決之評析，歐美研究，33卷3期，頁541-598，
2003年9月。 

17 參見陳素秋，女性主義轉移法律公、私界線之實踐：臺灣的性騷擾立法探

究，臺灣社會研究季刊，76期，頁37，2009年12月之研究結果。 
18 我國有關性騷擾定義之法律依訂定時間之先後，主要有性別工作平等法、性

別平等教育法以及性騷擾防治法，並稱為性騷擾三法。雖三法對於性騷擾均

分為交換利益性騷擾及敵意環境性騷擾，不過三法關於性騷擾之定義概念、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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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之精神在於在以「性平主流化」之概念，使所有政策活動均以落

實性別意識為核心，重新配置並改變政策、立法與資源，以達到性

別平等及禁止性別歧視之目的19。 
依我國性工法第12條之規定，性騷擾之定義如下： 
「（第1項）本法所稱性騷擾，謂下列二款情形之一：一、受

僱者於執行職務時，任何人以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

詞或行為，對其造成敵意性、脅迫性或冒犯性之工作環境，致侵犯

或干擾其人格尊嚴、人身自由或影響其工作表現。二、雇主對受僱

者或求職者為明示或暗示之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

或行為，作為勞務契約成立、存續、變更或分發、配置、報酬、考

績、陞遷、降調、獎懲等之交換條件。（第2項）前項性騷擾之認

定，應就個案審酌事件發生之背景、工作環境、當事人之關係、行

為人之言詞、行為及相對人之認知等具體事實為之」20。 

                                                                                                                        
適用對象、處理單位、救濟處理程序以及處罰規定等均不相同，簡言之，性

別工作平等法主要在於保障受僱者及求職者免於性騷擾之工作或求職環境，

以維護其工作權益；性別平等教育法主要保障學生之受教育權及校園之性別

友善環境；性騷擾防治法則保障一般人在職場及校園領域外免於性騷擾之人

身安全維護。三法中最後訂定之性騷擾防治法，原被定位為性騷擾專法，希

望能統合性別工作平等法、性別平等教育法等相關規定，嗣後卻因多項考量

與因素未能成為性騷擾相關法律之基本法或特別法，關於三法之評介詳細論

述可參高鳳仙，性騷擾防治法之案件處理解析，萬國法律，199期，頁58-59，
2015年2月。 

19 因性工法為國內第一部由民間婦女團體所草擬提出的法案，是首開公聽會的

法案，象徵意義相當深遠，其中與雇主性騷擾防治責任有關者定於第三章。

因本章之規定課予雇主相當之防治責任與義務，立法過程遭受相當大的阻

力，據學者之描述，企業界將本法與「消費者保護法」、「環境保護法」等

列為「企業出走的十大惡法」之一，堅決反對制定該法，致使該法案一再延

宕，制定過程與反彈詳參尤美女，讓兩性工作平等法之良法美意真正落實，

律師雜誌，271期，頁3以下，2002年4月之敘述。 
20 第2項之規定原為性別工作平等法施行細則第4條之內容，嗣因性工法第12條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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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工法關於性騷擾之分類及定義，係參考美國平等就業機會委

員會於一九八○年所頒布之性別歧視準則，並歸納與整理美國法院

判決而成21。依美國法通說見解將工作場所性騷擾分為「敵意工作

環境性騷擾」與「交換利益性騷擾」二大類，此二種分類及概念亦

為我國立法及學說所採，我國性工法第12條第1項第1款即為前稱之

「敵意工作環境性騷擾」，第2款則為「交換利益性騷擾」22。相

關要件如下。 

                                                                                                                        
第2項明文規定，故性別工作平等法施行細則第4條於2015年3月27日予以刪

除。 
21 關於我國性工法草案性騷擾之分類、定義與立法說明，文獻甚多，本文僅摘

要立法之時參與立法之意見與相關文獻，例如焦興鎧，同註1，頁26-41；焦興

鎧，兩性工作平等法中性騷擾相關條款之解析，律師雜誌，271期，頁40-56，
2002年4月；焦興鎧，我國防治性騷擾法制之建構，法令月刊，57卷5期，頁4-
27，2006年5月；郭玲惠，兩性工作平等法初探──救濟，月旦法學雜誌，71
期，頁54-61，2001年4月；郭玲惠，性別工作平等法制之現在與展望，臺灣勞

工季刊，17期，頁14-25，2009年3月；尤美女，同註19，頁2-4；劉志鵬，兩

性工作平等法草案「整合版」所定職場性騷擾之研究──以日本法制為比較對

象，月旦法學雜誌，71期，頁41-53，2001年4月。 
22 關於美國性騷擾之爭議與法規範形成過程可參焦興鎧，美國最高法院與工作

場所性騷擾之爭議，歐美研究，31卷2期，頁325-420，2001年6月。另，美國

性騷擾之法制經驗對我國之影響可參焦興鎧，美國法院對工作場所性騷擾判

決之發展趨勢──兼論對我國相關制度之啟示，國立臺灣大學法學論叢，28卷
3期，頁29-87，1999年4月；焦興鎧，事業單位應如何建構工作場所性騷擾防

治措施──美國之經驗，臺北大學法學論叢，46期，頁25-78，2000年6月。至

性騷擾與性別歧視之關係可參焦興鎧，工作場所性騷擾是就業上性別歧視

嗎？──美國之經驗，法令月刊，55卷4期，頁4-25，2004年4月。性騷擾之分

類及概念可參高鳳仙，性騷擾及性侵害之定義，月旦法學雜誌，207期，頁83-
100，2012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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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2條第1項第1款之要件 

加害人為任何人非僅限於職場中之使用人、受僱人或承攬人等 
由於性工法明確禁止任何人於受僱者執行職務時有性騷擾之行

為，依立法之說明係將性騷擾之防治由單純之人身安全保護，擴及

職場中雇主對於受僱者之保護義務，使受僱者能於友善之工作環境

中，安全而不受干擾地工作，不過依性工法第1條揭櫫之精神，立

法之核心目的在於保障性別工作權之平等，貫徹憲法消除性別歧

視、促進性別地位實質平等，故，個別受僱者固可經由本法所定之

公法上申訴制度以及民事上之賠償救濟達到個人隱私權等人格權之

保障；更重要者在於透過國家法規促進一個平衡之社會或經濟權力

的環境，使性別平等融合於職場或工作環境，不因性騷擾或其他原

因之性別歧視，使特定性別受到工作或其他就業條件之差別待遇，

換言之，在個人人身安全之外，更具有達到性別平權集體性之立法

目的，此點不可不察。 
本法第12條第1款「敵意工作環境性騷擾」之行為人為任何

人，解釋上包括企業之使用人、受僱人、承攬人或受僱者職場中接

觸到之顧客或第三人等，甚至雇主如為性騷擾之行為人，自亦包括

在內，此均有學說與法院之見解可參23。 

                                                   
23 臺北地方法院95年度勞訴字第64號判決：「依兩性工作平等法第十二條規

定：『本法所稱性騷擾，謂下列二款情形之一：一受僱者於執行職務時，任

何人以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對其造成敵意性、脅

迫性或冒犯性之工作環境，致侵犯或干擾其人格尊嚴、人身自由或影響其工

作表現。二雇主對受僱者或求職者為明示或暗示之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

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作為勞務契約成立、存續、變更或分發、配置、報

酬、考績、陞遷、降調、獎懲等之交換條件。』，性騷擾分為兩種情形，第

一款所指為『敵意式性騷擾』，第二款則為『交換式性騷擾』。本法明確禁

止任何人於受僱者執行職務時有性騷擾之行為，將性騷擾之防治由單純之人

身安全保護，擴及雇主對於受僱者之保護義務，使受僱者能於友善之工作環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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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害人為受僱者非僅限於勞基法之勞工 
性工法所保護之對象為受僱者，所稱之受僱者，參性工法第3

條係指「受雇主僱用從事工作獲致薪資者」，概念上雖與勞基法

「謂受雇主僱用從事工作獲致工資者」之「勞工」定義相近，惟性

工法並未採取「勞工」一詞而以「受僱者」一語為本法適用之對

象，應與立法政策有關。 
性工法所欲保護者為只要具有聘僱或僱傭契約之受僱者，但未

必如同勞動契約需具人格、經濟或組織上之從屬性等與委任或承攬

契約不同之特質24，換言之，只要雇主與受僱者雙方約定一方從事

工作他方獲致薪資具有雙務契約之對價關係者，均應納入性工法保

護之對象，至受僱者有無從屬性之特質，並非本法所強調之對象，

性工法之適用範圍應較勞基法寬廣25。這一點從性工法之適用對象

與勞基法並不相同，亦可以看出。 
性工法第2條第2項「本法於公務人員、教育人員及軍職人員，

亦適用之」26、第4項「本法於雇主依勞動基準法規定招收之技術

                                                                                                                        
境中，安全而不受干擾地工作，其中第十二條第一款『敵意式性騷擾』行為

人應可包括雇主在內」。 
24 參司法院釋字第740號解釋，關於保險業務員為其所屬保險公司從事保險招攬

業務而訂立之勞務契約，基於私法自治原則，有契約形式及內容之選擇自

由，其類型可能為僱傭、委任、承攬或居間，其選擇之契約類型是否為系爭

規定一所稱勞動契約，仍應就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內容，按勞務契約之類型

特徵，依勞務債務人與勞務債權人間之從屬性程度之高低判斷之，再參最高

法院88年度臺上字第1864號判決之意見，基於保護勞工之意旨，凡具有些微

從屬性者，應從寬認定為勞動契約。故依通說之見，勞動契約之特徵在於具

有一定程度之從屬性。 
25 相同見解參黃舒瑜，勞動派遣之雇主責任──針對性騷擾案件探討，萬國法

律，188期，頁66，2013年4月。 
26 故對於職場之性騷擾，軍公教人員之雇主，亦負有性別工作平等法第13條之

義務，即防治性騷擾行為發生以及知悉後採取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惟當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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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及準用技術生規定者，除適用高級中等學校建教合作實施及建教

生權益保障法規定之建教生外，亦適用之」以及第5項「實習生於

實習期間遭受性騷擾時，適用本法之規定」等規定，性工法適用對

象包含前揭條文所列之各種身分或僱用狀態者，故第3條關於雇主

之定義，除指「僱用受僱者之人、公私立機構或機關」之外，亦包

括「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人或代表雇主處理有關受僱者事務之

人」，更於同條擴大雇主之定義，將要派單位使用派遣勞工時，視

為性工法第12條、第13條等與性騷擾有關規定中之雇主。 
由是可知，適用性工法之「受僱者」，與適用於一切勞雇關係

（勞基法第3條第3項參照）之「勞工」，並不完全相同，後者強調

須具從屬性特質之勞動契約，始為其適用對象，承攬、委任等契約

雖亦提供勞務，因不具從屬性之特徵不在勞基法適用之列27，此與

勞基法立法目的為「規定勞動條件最低標準，保障勞工權益」，與

性工法「為保障性別工作權之平等，貫徹憲法消除性別歧視」以性

別平等權為其保護之核心價值，兩者之重點不同有關，因而性工法

之適用對象「受僱者」固然可參考勞基法對於勞工之解釋，但對於

不具從屬性而具有「從事工作獲致薪資者」之受聘用或受僱用關係

者，亦應為本法適用之對象。例如劉志鵬教授引用日本菅野和夫教

授論述僱傭與勞動契約之區別時即提到：「家事使用人等相關之契

約，雖是僱傭契約，但卻不是勞動契約」28，而受聘僱從事家事勞

                                                                                                                        
軍公教人員不服雇主對性騷擾案件處理之結果時，其申訴管道、救濟程序及

罰則不適用性別工作平等法之規定。 
27 關於勞動契約從屬性之評論可參林更盛、鄭博，何去何從的勞動者的「從屬

性」──以釋字第740號解釋為中心，裁判時報，60期，頁43-56，2017年6月
之評析。 

28 參劉志鵬，論勞動基準法上之「勞工」（以經理人為檢討重點）──評釋台北

地方法院八十三年度勞訴字第四號判決，載：勞動法理論與判決研究，頁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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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關係者受到性騷擾或遭受性別歧視亦是我國性騷擾事件常見之類

型29，自是本法所欲防治之對象，故在適用性騷擾之防治時，勞基

法與性工法兩者，無論是受僱者或雇主之範圍仍有差異。 
由於本條關於被害人明定為受僱者，被害人如非受僱者，例如

雇主遭到顧客或第三人之性騷擾、顧客或第三人於職場中遭到第三

人性騷擾等，均不構成本法之敵意工作環境性騷擾，非屬雇主職場

防治性騷擾之範圍，依其狀況可能為性騷擾防治法之適用對象。 
於執行職務時發生 

依性工法之規定，敵意性工作環境之性騷擾係指受僱者於「執

行職務時」發生之事件，如事件非於「執行職務時」所發生者，則

非性工法適用之對象，此亦為實務判決所強調。 
一般實務對於事件是否於「執行職務時」所發生，常見以上、

下班時間為其準據，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1年度簡字第158號之判

決理由為例：「綜上，本件原告人事主管黃○○在處理申訴人所提

及A女、B女曾講其工作可以穿裙子跟高跟鞋去工地一事……，核

係其個人之主觀覺受或一己認知，其絲毫未提及A女、B女究係在

何時、何地，於其執行職務之際（因如係在工作休息空檔或午休時

間或上、下班之外，均非屬『執行職務』），以何種具有『性要

求』、『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而為『性騷

擾』，自與性別工作平等法第12條第1款規定之『性騷擾』要件相

間，殊難據為其已為『職場性騷擾』之申訴」。 
上述判決理由即指出，當事人如係工作休息空檔或午休時間或

上、下班之外，均非屬「執行職務」，則其行為自與性工法第12條

第1款規定之「性騷擾」之要件不符，因而本案「殊難據為其已為

                                                                                                                        
14，2002年8月。 

29 此可參吳姿慧，同註2，頁52以下之研究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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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性騷擾」之申訴。另，勞動部106年11月30日勞動條三字

第1060132271號關於「勞工在事業單位場所外工作時間指導原則」

之解釋函第二點指出：「休息時間，指勞工自雇主指揮、監督狀

態下脫離，得自由利用之時間。勞工依約在事業場所外工作，雇主

仍應依勞動基準法第三十五條規定給予勞工休息時間。除雇主要求

勞工於休息時間繼續工作，或勞工舉證有依雇主要求在休息時間工

作者外，該休息時間不視為工作時間」。換言之，法院之判決對於

敵意工作環境性騷擾之「執行職務時」之事實涵攝，以性騷擾事件

發生時是否為上、下班時間作為基本之判斷，而上、下班時間則依

勞基法關於工作時間之規定並參勞動部關於工作時間之解釋予以認

定。關於此點是否妥適，容後詳述。 
以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 

依性工法之規定，性騷擾之行為態樣為「以性要求、具有性意

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對其造成敵意性、脅迫性或冒犯性之

工作環境，實務常見例如對於被害人提出性要求，或為具有性意味

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例如接吻、張貼或播放色情圖片影音、

講黃色笑話、嘲笑女性身材或外貌等均屬之。 
因我國判決實務關於性工法「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

之言詞或行為」之認定，經常同時參酌「性騷擾防治法」之相關定

義，故，「以展示或播送文字、圖畫、聲音、影像或其他物品之方

式，或以歧視、侮辱之言行，或以他法，而有損害他人人格尊嚴」30

等性騷擾防治法第2條第2款所定之行為態樣亦經常出現在判決中，

造成法院判決援引性騷擾防治法所定要件解釋性工法性騷擾態樣

之現象。此一現象或許與我國性騷擾事件之被害人依性工法請求

                                                   
30 例如臺灣高等法院105年度上易字第1352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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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損害賠償時，究竟性工法為民法之特殊規範還是補充性規範31？

性工法第27條及第28條與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或第188條等

規定之關係為何32？性騷擾被侵害之人格法益是否為民法第195條

之其他特殊法益33？雇主違反性騷擾防治義務時應負侵權行為責

任、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或是兩者兼具較為妥適34？等各項爭議

於學理及實務見解仍未有定論有關。 
關於言詞或行為之性騷擾之另一個問題是，我國職場中之性騷

擾以言語性騷擾且發生在同事之間之情形，尤其普遍35，然因其侵

害程度通常不若肢體性騷擾來得嚴重，又經常發生在彼此無指揮隸

                                                   
31 例如邱琦，同註6，頁207-208一文結論時所提之批判。 
32 例如臺灣高雄地方法院98年度訴字第2061號判決：「按對他人為性騷擾者，

負損害賠償責任；前項情形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

性騷擾防治法第9條定有明文，為民法第184條規定一般侵權行為外之法定特

殊侵權行為態樣之一，此原告『身體』自主之人格權法益已屬民法第195條規

定所列舉之人格法益之一，則解釋上當不得與列舉以外之其他人格法益同等

視之，自無侵犯情節是否重大之問題，被告應有誤解」。 
33 參郭玲惠，兩性工作平等法初探──救濟，同註21，頁59-60。 
34 例如徐婉寧，民法第四八三條之一之研究──以我國實務見解及日本法為素

材，政大法學評論，138期，頁286，2014年9月一文指出：「日本實務見解對

於性騷擾的防治，向來認為雇主負有『職場環境配慮義務』，換言之，雇主

有義務『維持易於工作的環境』，此義務為侵權行為法上的注意義務乃至於

勞動契約上的附隨義務，亦被認為係於安全配慮義務法理中所形成，介於契

約上的義務與侵權行為法上的義務中間的義務」。 
35 相關之實證研究，早期例如呂寶靜、傅立葉，臺灣地區工作場所性騷擾之調

查報告，頁56、76-80、115、119-120，1993年6月所顯示之研究結果；近期例

如吳姿慧以2014年至2016年之間，勞工向新北市就業歧視評議委員會提出涉

及性騷擾之申訴案件之調查研究顯示，以言詞（含肢體之碰觸）之性騷擾即

占性騷擾事件三分之一以上，性騷擾行為來自同事者約占48%，換言之，職場

性騷擾之發生行為人來自同事比例最高，約占所有申訴案件之一半，參吳姿

慧，同註2，頁4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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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關係之同事之間，是否足以構成不當影響被害人工作表現之行

為，除有認定之困難外，更因同事關係，是否訴求法律救濟，經常

躊躇不定36。在忌憚二次傷害或擔心難以在職場與同事之間繼續正

常互動，乃成為提出敵意性工作環境性騷擾申訴最猶豫之處37。 
 造成敵意性、脅迫性或冒犯性之工作環境致侵犯或干擾人格尊

嚴、人身自由或影響工作表現 
行為是否造成敵意性、脅迫性或冒犯性之工作環境，致侵犯或

侵擾其人格尊嚴、人身自由或影響其工作表現，依性工法之規定應

依個案事件發生之背景、當事人之關係、環境、行為人言詞、行為

及相對人認知等具體事實，綜合判斷。 
對此，學者焦興鎧教授於分析美國最高法院在Harris及Oncale

兩案中整理了法院之見解如下：Harris一案中，最高法院特別指示

各下級法院應檢視之所有相關情況，包括：「歧視行為發生之頻

率；其嚴重程度；是否具有肢體威脅或侮辱之情形，或僅屬一冒犯

之表示，以及是否會不合理干擾受僱者之工作表現等」。至於

Oncale一案中，最高法院則更進一步指出，在同性或異性例行交往

之情形下，一九六四年民權法第七章之規定並不會用來禁止真正

而無害之差異所在，從而單純開玩笑之舉、不經意之評論或偶發

事件（除非其情節極其嚴重），都不致構成造成工作條件被改變之

情況38。雖因國情有別，上述美國實務之運作或仍可供個案認定時

之參考。 
無論如何，個案之判斷雖應依據具體事實綜合判斷，惟應注意

                                                   
36 參見焦興鎧，對工作場所言語性騷擾之防制──我國法院一則相關判決之評

析，載：勞工法論叢，頁449-451，2001年1月。 
37 參桃園地方法院102年度簡字第101號判決。 
38 引自焦興鎧，對美國最高法院五則有關工作場所性騷擾判決之評析，臺灣勞

動法學會學報，6期，頁262，2007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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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騷擾之成立，非以行為人行為時使用特定之方式或行為態樣始成

立性騷擾39；亦非以行為人有性騷擾之故意或動機作為判斷標

準40；此從我國性工法制定過程各項草案以及現行之明文規定，並

未採入行為人之故意過失即可知悉41。 
如從比較法觀察之，德國過去於一九九四年至二○○六年實施

之「僱用保護法」（Beschäftigtenschutzgesetz）關於性騷擾之定義

為：「每一故意及性（色）慾之特定行為舉止，凡侵害到工作場所

                                                   
39 例如臺中高等行政法院104年度簡上字第16號判決即以底下之理由，指摘原判

決顯有不適用法規之違誤及悖於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然原判決卻以『原

告確實曾因Q君工作或生活習慣不當，而以拍打Q君身體之方式加以管教』，

及『Q君未曾向證人王○文即孜亞人力仲介有限公司負責人、證人陳○仁即收

容中心神父、證人易○恩即執法警員傾訴遭性騷擾之情事，且Q君向MECO投

訴之內容為身體的粗暴對待，亦非屬性騷擾』等理由，即認定客觀上被上訴

人拍打Q君身體之方式並非性別工作平等法第12條所定義之性騷擾，顯有判決

不適用法規之違誤。……另性騷擾行為豈有僅限於以『輕撫』或『偷襲被害

人敏感部分』之方式為之始可成立性騷擾行為，原判決以此作為是否成立性

騷擾之行為態樣，其認事用法顯流於主觀，而有悖於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等

語」。 
40 例如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02年度簡字第118號行政判決不採信性騷擾成立之理

由為：「又退步言之，縱使如甲員所言，乙員搶奪會議紀錄之時，手部縱有

觸及甲員胸部，然審酌在此之前，乙員對於甲員並未有性要求、性暗示或性

別歧視之言行，且甲員將會議紀錄置於胸前並有閃躲行為，乙員手部因而不

慎一瞬間觸及甲員胸部，亦僅屬單一之過失行為，尚難認為乙員有何性騷擾

之故意。從而被告主張乙員於100年6月16日對甲員有敵意工作環境性騷擾行

為云云，無法證明屬實，不足採信」。本文對於本案之結論，並無意見；惟

判斷理由似不宜強調系爭行為是單一之過失行為，不具有任何性騷擾之故

意，蓋性騷擾之成立並非以行為人具有故意過失為要件。 
41 性工法草案制定過程中，版本多內容分歧，惟爭議重點多在適用之對象以及

保護範圍，未有對於行為人需具故意過失要件之爭論，草案爭點與整合過程

詳細可參高鳳仙，同註11，頁36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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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受僱人之人格尊嚴時，即屬工作場所之性騷擾」42，亦曾以「故

意之特定行為」為其要件；嗣後德國於二○○六年八月十四日從歐

盟指令以及散見於內國法之各項僱用歧視相關規範，整合制定出

「一般平等對待法」（Das Allgemeine Gleichbehandlungsgesetz, 
AGG，俗稱「反歧視法」）43，取代了僱用保護法，「一般平等對

待法」對於性騷擾之要件修正相當多，其中包括過去認為性騷擾之

行為人需為故意之舉止已經刪除，現之定義為：「第2條第1項第1
至4款事項上，以具有性意味之非善意行為，包括非善意之具有性

意味之行為與性要求，具有性意味之身體接觸與言詞，非善意之提

示與顯露色情圖像，意圖導致或促使當事人尊嚴之受侵犯，並對其

造成脅迫性、敵意性、冒犯性、詆毀性或侮辱性之工作環境，而為

歧視者，成立性騷擾。」44據此，性騷擾之認定不再以故意為行為

之要件，此外過去「僱用保護法」對於性騷擾之成立採取例示性之

立法、須依刑法規定屬於刑事可罰性之行為、須當事人對上述行為

明顯可見加以拒絕等各項要件，均於反歧視法中予以刪除，不復存

在，儘管如此學說對於參照歐盟指令修正後之現行法及其定義，仍

                                                   
42 「僱用保護法」舊條文關於性騷擾之定義原文如下：“Sexuelle Belästigung am 

Arbeitsplatz ist jedes vorsätzliche, sexuell bestimmte Verhalten, das die Würde von 
Beschäftigten am Arbeitsplatz verletzt.” 前揭之譯文係採林明鏘教授，同註13，
頁73之譯文。 

43 德國「一般平等對待法」之訂定過程，曾因其時部分內容未於限期內轉化為

內國法，導致歐洲法院對之為不利之判決在此壓力之下制定而成，相關之立

法背景，中文可參洪瑩容，非特定性別不能履行之工作──以德國法制之觀察

為中心，月旦法學雜誌，273期，頁199之說明，2018年2月；至於本法之立法

目的、特色與對之批判則可參考Annuß, BB 2006, S. 1629ff.; Däubler, ZfA 2006, 
S. 479ff.; Hanau, ZIP 2006, S. 2189ff. 

44 上述譯文參採林佳和，同註12，頁133-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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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認為過於嚴格之見解45。 
至於行為人之行為是否造成敵意性、冒犯性等損及人格尊嚴之

情狀，性騷擾之判斷雖然強調當事人主觀之感受，惟我國法院實務

亦強調，須客觀檢視該行為或言語是否有藐視當事人人格尊嚴，違

背當事人之意願，致使其產生不安及恐懼46，故其認定應就個案審

酌事件發生之背景、工作環境、當事人之關係、行為人之言詞、行

為及相對人之認知等具體事實為之，並非單純以被害人之被侵犯感

或個人認知、主觀覺受予以認定，而是以學理上所稱之「合理被害

人」47的標準，予以認定。 
法院參考學理採取「合理被害人」之審查標準，顯示其力求建

立一個合理之客觀標準，「不會因系爭言詞或行為者之不同感受而

有不同的認定結果」48，不過此一客觀之標準，究竟應以男性、女

性或一般第三人之觀點始謂之客觀？學理上也非毫無爭議49；無論

如何，「合理被害人」50或「合理第三人」51之標準，均已成為我

                                                   
45 Vgl. Bauer/Krieger, AGG-Kommentar, 4. Aufl., 2015, Rn. 4 zu§3. 
46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1年度簡字第158號判決。 
47 關於此一認定標準，學說係採美國之學理而提出，參鄭津津，敵意環境性騷

擾的認定，月旦法學教室，54期，頁31，2007年4月。至於「合理個人」、

「合理女性」、或兼採「合理被害人」及「合理加害人」兩者之觀點，詳細

可進一步參鄭津津，美國工作場所性騷擾相關法制之研究，國立中正大學法

學集刊，1期，頁249-250，1998年7月；焦興鎧，同註38，頁263-267。 
48 參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1年度簡字第158號判決。 
49 深層而言，其爭辯就如同法唯實論者Oliver Wendell Holmes曾說「法律的生命

在於經驗」，麥金儂對此則提出「法律的生命在於經驗，但到底是誰的經

驗？」之質疑，不同性別帶來不同的觀點，社會習慣的男性觀點是否即意味

著中立的標準？於是產生上述「合理個人」、「合理女性」、或兼採「合理

被害人」及「合理加害人」等不同標準是可以理解的。上述關於麥金儂之見

解，引自麥金儂著，陳昭如編，同註7，頁21以下。 
50 例如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1年度簡字第158號判決：「按性騷擾之認定應係以

22 



一○九年三月   

−231− 

受僱者於「下班後」遭受性騷擾事件
與適用性別工作平等法之關係

國現今法院常見之認定標準。對於行為人這種「不符合當事人意

願、非善意」之行為，並非單純從當事人（被害人）之主觀感受解

釋之，而認為應從客觀第三人之判斷加以綜合判斷，亦見於德國聯

邦勞動法院實務之作法52。 

 第12條第1項第2款之要件 

加害人為雇主 
交換利益性騷擾與敵意工作環境性騷擾最大不同在於，行為人

並非任何人而是雇主，至雇主之定義則於同法第3條第3款已有明

定，據此，僱用受僱者之人、公私立機構或機關固然屬之；代表雇

主行使管理權之人或代表雇主處理有關受僱者事務之人，視同雇

主。另，為派遣勞工更擴大要派單位使用派遣勞工時，視為第12
條、第13條等與性騷擾有關規定之雇主。 

交換條件性騷擾此一類型之立法目的在於，禁止職場中將勞動

                                                                                                                        
被害人之被侵犯感受出發，從被害人個人之觀點思考，著重於被害人之主觀

感受及所受影響，而非以行為人之侵犯意圖判定。故性騷擾事件應依個案事

件發生之背景、當事人之關係、環境、行為人言詞、行為及相對人認知等具

體事實綜合判斷，在『合理被害人』的標準下，認定是否構成性騷擾，自非

單以被害人之被侵犯感或個人認知、主觀覺受予以認定，合先說明」；另，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3年度訴字第1911號判決亦有：「所謂性騷擾，是指以明

示或暗示之方式，從事不受歡迎且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致

影響他人之人格尊嚴、工作表現者。客觀上需有含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

詞或行為，主觀上造成接受到該行為之人感到不舒服，惟該主觀要件仍應受

到合理被害人標準之限制，並非任憑指控人自己主觀上毫無限制之觀感而

定，否則將造成人際關係衝突不安」。 
51 例如臺北地方法院96年度訴字第6336號判決：「又行為人之言詞或行為是否

造成敵意性、脅迫性或冒犯性之工作環境，依學說見解應以一般合理第三人

之感受為準較具客觀性，始不因接受言詞或行為者之不同感受而有不同之認

定結果」。 
52 Vgl. BAG 9.1.1986 NZA 1986, 467; Hohmann/Moors, KJ 1995, S. 168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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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之成立、存續、變更……等勞動條件之形成或改變，與具性要

求、性意味之言詞或行為形成利益交換的關係。蓋雇主或對就業利

益具有管理、監督或指揮之權力者掌握受僱者或求職者之就業利益

或不利益，在攸關個人生計或對其職涯發展有關鍵影響之壓力下，

面對權力者所為與性有關之言詞或行為，很難期待求職者或受僱者

理直氣壯指摘或非難行為人之行為，為求工作或為避免造成勞動條

件之不利益，只能假裝視而不見、唯諾以對，甚至順從或同意其性

要求、性言語，造成了當事人順從迎合、消極不抗拒或「意思合

致」成就其就業利益或避免其不利益，將使握有就業利益之權力者

運用就業利益或勞動條件，以具有性意味、性別歧視或甚至性要求

之言詞或行為，形成性滿足或性別歧視之渠道，性騷擾行為因此侵

害了特定性別「群體屬性之尊嚴」（die Würde wegen der Gruppen-
zugehörigkeit）構成了性別歧視；這種具「自由」同意、順從或消

極不抗拒之外觀下之交換結果，將導致性的自我決定與自我尊重難

以實現，形成對於特定性別族群之歧視行為53。傳統自由主義法學

認為人與人間之互動只要是基於「同意」，即無所謂的權力關係，

但以「合理個人（或被害人、女性）」之觀點來看，即便當事人同

意，其間仍可能潛藏權力問題。換言之，當事人雙方在組織中如存

階層關係而形成權力差異，事實上容易造成「個人難以自主表達意

願」的狀態或內在之畏怖54。此種「難以自由選擇的選擇自由」在

                                                   
53 性騷擾是否為性別歧視，美國實務判決一開始亦有爭論，不過現今性騷擾是

一種性別歧視已為通說之見，美國之發展過程可參焦興鎧，工作場所性騷擾

是就業上性別歧視嗎？──美國之經驗，同註22，頁4-25；德國法視性騷擾為

性別歧視之見解，學理可參ErfK/Schlachter, AGG,§3 Rn. 15-19; 法院之判決

有數則聯邦勞動法院之判決可參，vgl. BAG 9.1.1986, NZA 1986, 467; BAG 
24.9.2009, NZA 2010, 387. 

54 引自陳素秋，同註17，頁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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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資關係對於就業經濟力之支配權力，存在著明顯差異性的脈絡

下，勞動契約之形成過程須借國家之力予以平衡，甚為明顯。 
故本款之要件，加害人如係具有代表權之人，例如公司董事或

其他有代表權之人時，固屬之；如為有締約、決定勞動條件或人事

調動、配置等管理權限之人，亦即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人或代表

雇主處理有關受僱者事務之人所為之行為，亦屬之。然若對於勞務

契約成立、存續、變更……等交換條件並無權限與事實所為者，並

不構成交換利益性騷擾，依其情況則可能成立敵意工作環境之性騷

擾55。 
被害人為受僱者或求職者 

敵意工作環境性騷擾的被害人為受僱者，交換條件性騷擾被保

護對象除受僱者外，尚含求職者。依我國性工法第3條之規定，求

職者係指「向雇主應徵工作之人」，對於本款之定義，我國之論述

不多，如參德國「一般平等對待法」之解釋，通說認為「求職者」

應在該法之體系脈絡下予以解釋56，指客觀上可以勝任該項職務且

主觀上確實真心希望獲得雇用為要件57，至求職者如以雇主違反本

法而請求損害賠償時，其客觀上是否具備相關技能，則由求職者自

行證明58。對此，我國法院相關見解雖不多，惟亦有認為求職者所

                                                   
55 至於本法區分敵意工作環境及交換式性騷擾兩種不同之類型，雇主所負責任

應否一致，學說上則有不同之見解，例如謝棋楠教授，以美國主管人員性騷

擾之雇傭人責任認定原則觀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4年簡字第64號判決之雇主責

任認定，臺灣勞動法學會學報，8期，頁192，2009年12月指出：「第十二條

加害人之『任何人』之規範需有類型上不同區分時，認為我國均不區分，對

於雇主之負擔責任顯為不利」。 
56 Vgl. Bauer/Krieger, aaO. (Fn. 45), Rn. 10 zu§6. 
57 Vgl. BAG vom 17.12.2009, NZA 2010, 383. 
58 Vgl. LAG Berlin vom 30.3.2006, NZA-RR 2006, 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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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技能應有客觀上之相當性且負有舉證責任59。 
另一個饒富意義的問題是，如求職者並無真正之求職意願，只

是想利用雇主求職招募過程中可能違反相關之規定藉此向雇主請求

損害賠償，此即德國實務判決所稱之“AGG-Hopping”──欠缺實質

真意的求職者，對此德國聯邦勞動法院並不否認其仍為該法所稱之

求職者，惟其行為應受到民法第242條權利濫用之審查，排除依該

法向雇主主張民事上之損害賠償請求權60。 
為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 

本款之成立以雇主對受僱者或求職者為明示或暗示之性要求、

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作為勞務契約成立、存續、

變更……等之交換條件，故，與敵意工作環境性騷擾之要件不同的

是，交換利益性騷擾須有為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

或行為，作為勞務契約成立或改變勞動條件等之交換條件，始足當

之。 
不過「交換條件」一詞，並非指求職者或受僱者須為積極回應

並因之產生性關係與就業利益之結果，即使雇主只是單方提出或暗

示性要求並以之作為締約交換意涵或考績陞遷等條件之言詞或行

為，求職者或受僱者對於雇主之言詞並未同意或視若罔聞消極以

對，雇主為該項具有交換意涵之言詞或行為，即已構成本款之性騷

                                                   
59 例如臺北地方法院106年度勞訴字第310號判決：「就此，堪認原告於104人力

銀行履歷表、應聘資訊登記表及員工基本資料表前揭記載明顯不實。……然

其始終未舉證證明確有在前揭外商公司從事上述職務，是其是否確有前揭工

作經歷，堪值懷疑。綜上，原告於104人力銀行履歷表、應聘資訊登記表及員

工基本資料表上登載之前揭經歷非但過度誇大，甚至虛偽不實，已逾一般求

職者適度包裝、修飾之合理程度，堪認原告確有詐欺被告公司之情事，且衡

諸一般社會常情，前揭不實資訊就雇主審核是否聘僱勞工事項確屬重要而有

因果關係之事實」。 
60 相關內容詳參洪瑩容，同註43，頁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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擾行為，蓋條文旨意並非要以雇主因之獲得性滿足或性利益為要

件，而是禁止掌握就業利益者與性要求、言詞或行為之間產生交換

連結。對求職者或受僱者而言，交換條件非指求職者或受僱者因此

獲得積極之利益，當拒絕雇主具性意味之言詞或性要求而遭受較差

之待遇或予以貶低等不利益之結果，即是一種交換類型，舉例言

之，雇主在車內碰觸女性勞工的腰部、胸部，因遭到該女性勞工的

抵抗，而對其為職務上之不利益調動；或雇主於營業所內公然為有

關女性勞工與性相關事項之發言，經抗議後對該女性勞工降級等均

屬之61，受僱者遭受就業不利益之結果可能於事後產生，此均為形

成「交換條件」之態樣。 
比較有疑義的是，如求職者於求職過程中遭受與其工作利益之

交換行為無關，而是遭到敵意環境性騷擾，例如面試時，面試者輕

浮詢問與工作無關之個人三圍、或表示腿部線條看起來很美等涉及

個人隱私之問題，當下對求職者雖造成敵意性、冒犯性之環境或感

受，但並無任何以之作為交換工作利益之意思或暗示，是否有本條

之適用？似有疑義。蓋如求職者於上述之性騷擾事件中完全無以該

性別歧視之言詞，作為與求職者間締約、分發、配置等具有對價或

合意之「交換」條件、期約或提議，而只是面試過程中形同「吃豆

腐」令人難堪之過程，因性工法敵意性工作環境之保護對象為受僱

者，不含求職者，依學者之見62，受害人似無法適用性工法進行救

濟，只能依性騷擾防治法之相關規定尋求救濟。 

                                                   
61 上述例子均引自劉志鵬，同註21，頁44。 
62 參鄭津津，求職者於面試時遭遇敵意環境性騷擾是否適用性別工作平等法，

載：防制就業歧視案例實錄14，頁12-13，2018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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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工作時間與適用性工法之關係 

一、交換利益之性騷擾與工作時間之關聯性不大 

細究性工法第1條第2款關於交換利益性騷擾之條文，共含兩段

文字，其一：「雇主對受僱者或求職者為明示或暗示之性要求、具

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其二：「作為勞務契約成

立、存續、變更或分發、配置、報酬、考績、陞遷、降調、獎懲等

之交換條件」，前者與行為之態樣有關，後者則指以之作為交換條

件之關係，至於雇主於何時提出交換之意、受僱者有無同意、合意

之後是否果真發生性利益等，則非所問。由於交換利益性騷擾在於

避免求職者或受僱者為謀求締約機會或獲得就業利益，因而服從、

忍受雇主之性要求或與性有關之言詞或行為，其發生之時點即非重

點。另，交換利益性騷擾之成立，行為人即是雇主，恐亦難有以因

「他人」之行為係於下班時間後之私領域所為，或已盡其選任監督

能力所及範圍而為置辯。本文以為，性工法所區別之兩款類型中，

敵意性環境性騷擾所著眼者，係受僱者於執行職務時遭受性騷擾，

至於行為人為何人在所不問，遭受性騷擾之時間乃為要點；交換利

益性騷擾則著眼於行為人是雇主，且其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

歧視之言詞或行為與就業利益具有交換之關係，因而條文中對於後

者之行為時間並無規範，即為此理。 
申言之，就交換利益性騷擾之本質而言，「性要求或與性有關

之言詞或行為」與「產生就業之利益或不利益」之間如有明示或暗

示之交換關係，即是性工法所欲禁止之態樣。這種非難性，主要在

於行為人就是具有掌握就業利益之身分者，且將這種身分運用於就

業利益之交換言詞或行為當中。因此交換利益性騷擾之言詞或行

為，於受僱者或求職者之工作時間內所為者，固然成立；如發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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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時間以外、非執行職務之私人時間而為之者，亦應屬之63。例

如雇主約受僱者於下班後之私下聚餐，聚餐期間雇主明示將以性作

為受僱者未來升遷或考核之交換對價；或者一邊毛手毛腳一邊暗示

不會對其先前工作所犯之錯誤予以降調或其他不利益處分，縱使受

僱者當時並非上班時間，也不問其是否應允、當下有否抵抗，雇主

以就業之利益或不利益所為之性要求或與性有關之言詞或行為，即

構成交換利益之性騷擾。 
至於雇主為此性騷擾之言詞或行為時，雇主本身是否於「執行

職務時」所為，本文以為亦非所問，除法條並無此項要件外，交換

利益性騷擾所禁止者，在於避免掌握就業利益之權力者運用就業利

益或勞動條件，以具有性意味、性別歧視或甚至性要求之言詞或行

為造成性騷擾，只要受僱者或求職者認識其所面對的，是對其聘僱

或改變勞動條件等就業利益具有權力之雇主或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

之人，因而積極迎合或消極以對容忍當下之性言詞等而有積極性或

消極性之交換關係，即為法所欲排除或消弭之態樣，自亦不問行為

人（雇主）行為之時是否為執行職務64。以前述之例而言，雇主於

                                                   
63 參蔡宗珍，性騷擾事件之法律適用與救濟途徑之分析──以公務人員之性騷擾

事件為中心，臺北大學法學論叢，77期，頁48-49，2011年3月指出「至若受僱

者所蒙受之性騷擾行為非發生於『執行職務』時，例如下班後或假期中，則

除非該當於第二種性騷擾情形，否則即使性騷擾行為人與被害之受僱者處於

同一職場，亦非性別平等工作法所稱之性騷擾」，文中所指之第二種性騷擾

情形，即交換利益性騷擾，言下之意，與本文所述交換式類型之性騷擾，行

為人之行為即使非發生於「執行職務」之下班後或假期中仍有性工法之適

用，見解相同。 
64 是以行為人雖是受僱者但如同時為性工法視為之雇主，例如受僱之經理，需

否再認定「行為」與「執行職務時」之關係？邱琦，同註6，頁188援引：

「如果加害人為高階受僱人即擁有管理被害人權限之人，亦即有權改變被害

人勞動條件，例如解雇、減薪、調動職務等，而對被害人為交換利益性騷擾

行為時，因為加害人之職務範圍，即包括對於受僱人或應徵者賦予就業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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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班之後對於受僱者一邊毛手毛腳，一邊暗示不會對其先前工作所

犯之錯誤，予以降調處分等不利益等具交換之含意，縱使雇主當時

並非上班時間，仍應構成交換利益之性騷擾。 
相對於交換利益性騷擾之成立與工作時間之間較無密切之關聯

性，性工法第12條第1項第1款敵意性工作環境性騷擾則與工作時間

具有相當之關聯性。 

二、敵意性工作環境之性騷擾與工作時間之關聯性 

 敵意性工作環境之性騷擾與工作時間具有相當之關聯性 

依性工法之規定，敵意性工作環境性騷擾係受僱者「於執行職

務時」，任何人以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

對其造成敵意性、脅迫性或冒犯性之工作環境，致侵犯或干擾其人

格尊嚴、人身自由或影響其工作表現。法條係以受僱者於「執行職

務時」遭受之性騷擾作為雇主性騷擾防治義務之要件；受僱者如非

於執行職務時之私人時間遭受性騷擾，非屬雇主之防治責任，依其

情況或歸屬於性騷擾防治法之適用對象，故，受僱者遭受性騷擾是

否處於「執行職務時」，即為本類型之判斷重點。 

                                                                                                                        
或不利益，因此加害人透過明示或暗示之手段，以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

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作為有形就業利益（或不利益）之交換條件，以威脅

受僱人或應徵者就範，從而加害人為性騷擾行為之同時，即屬於執行職務之

行為，此時加害人執行職務之行為，與性騷擾行為之間，具有內在關連

性……」之例，雖其重點在分析民法第188條受僱者「執行職務」之認定採客

觀說是否妥當，但如果加害人為「有權改變被害人勞動條件」之高階受僱

人，透過明示或暗示之手段以性要求之言詞或行為作為就業利益之交換條

件，威脅受僱人或應徵者就範，本文以為該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或處理有關

受僱者事務之人，依性工法第3條第3款之規定視同雇主，其行為已成為交換

利益性騷擾之「雇主」之行為，似無須再以行為人身為「高階受僱者」之角

度探討受僱者是否為執行職務時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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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敵意性工作環境性騷擾，我國立法何以採「執行職務時」

為其要件？依學者之研究顯示，我國兩性工作平等法繼受自美國

法，而美國民權法之規範，主要是針對雇主之行政責任而設。從性

工法全文共40條，其中關於雇主與加害人之民事責任，僅有5條，

可知該法之重點，亦與美國法相同首要在於規範雇主之行政責任，

其次始為民事責任，且係著重雇主之民事責任，藉以督促雇主建立

完整良善的工作環境，以消除性別歧視，保障受僱人之工作權65。 
然敵意性工作環境性騷擾之行為人為任何人，未必是雇主，因

此就雇主之連帶責任範圍限制而言，為了避免造成雇主連帶責任不

當之擴大，性工法（時為「兩性工作平等法」）第12條第1款關於

被害人必須於「執行職務時」遭受性騷擾，雇主始負責任之規定；

另有研究亦指出，性工法訂定性騷擾民事之救濟途徑係參照我國民

法第188條僱用人連帶責任之規定而來，參其法理雇主不應就其選

任監督能力所及範圍以外之受僱人性騷擾行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

任66。因之性工法將敵意性工作環境性騷擾定義為「受僱者執行職

務時」所發生之性騷擾事件，係為避免雇主所負擔連帶責任過重之

立法裁量結果。 

 「執行職務時」與「工作時間」兩者雖有關聯但非完全相同 

 以受僱者是否處於上、下班時間作為判斷「執行職務時」之見解 
為避免雇主所負擔連帶責任過重之立法考量，性工法將敵意工

作環境性騷擾定義為「受僱者執行職務時」所發生之性騷擾，其認

定常見以受僱者於性騷擾事件發生時，是否處於上、下班之工作時

間作為判斷。 

                                                   
65 引自邱琦，同註6，頁207。 
66 劉志鵬，同註14，頁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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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行政法院之見解為例，例如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1年度訴字

第2013號判決：「被告機關申調小組因而認原告於上班時間，寫紙

條予林女表示保護及吃醋之意、私下違規查詢林女及家人戶政資

料，致其心生畏怖、感受冒犯之情境，有違反性別工作平等法第12
條規定之情事，性騷擾行為成立。……該（申調）小組對於原告性

騷擾成立之判斷，並無法定程序之瑕疵，對事實認定亦無違誤，自

應予尊重」；再如臺中高等行政法院100年度簡字第173號判決：

「依上開陳述事實，事件發生當時僅張君與原告當時負責人衣君兩

人相處於工廠中，就兩人為上下屬關係，衣君於上班時間要求下屬

張君為與職務不相干之肢體接觸行為，並於下屬張君不情願情形下

仍持續為讓下屬張君感覺被侵犯之行為，顯屬有性騷擾行為情

形」。 
另，民事法院之見解，例如臺北地方法院103年度訴字第3809

號判決：「依原告與丙○○之身分、地位、經濟能力、被告華南公

司之規模，及丙○○此部分性騷擾行為之時間長達1個月，係於上

班時間以從原告身後捏掐頸部之方式為性騷擾，暨原告所受精神上

痛苦等一切情狀，應認原告此部分得請求被告華南公司、丙○○連

帶賠償之精神慰撫金以10萬元為適當」；此外，臺北地方法院96年

度訴字第6336號判決：「關於己○○是否有於亞永公司中對原告為

其所稱之性騷擾行為，……由丙○○之證詞可知己○○確有於上班

時間向原告及其他女同事以水果影射性器官、要求同事看網路色情

圖片及燉煮中藥時所陳述之言語之行為」。 
上述之案例均屬敵意性工作環境之性騷擾，無論是行政法院或

民事法院之判決，對於性工法所定受僱者於「執行職務時」一詞之

認定，常見以當事人是否處於上、下班之時間作為判斷，如當事人

遭到性騷擾時處於上班時間，判決即以之作為法條所定「執行職務

時」之涵攝，因私法關係並無關於「上、下班時間」之定義，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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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受僱者上、下班時間之解釋，基本上即不離勞基法關於「工作

時間」之規定予以認定。 
工作時間無法完全涵蓋性工法認定雇主防治性騷擾義務之範圍 

「工作時間」一詞，作為私法勞務契約之意涵在於工資之對

價，計算受僱者提供勞務之數量，民法對其並無定義或限制，悉由

當事人約定；我國則於勞基法訂有專章之規定，不過作為強制私法

之勞基法67關於工作時間之規範，著重於工時數量上之管制與排

定，雇主違反時將受行政裁罰並以之作為私法契約內容之最低基

準，故，勞基法對於「工作時間」一詞亦無定義。依我國法院判決68

與學說見解69係指「勞工於雇主之指揮監督下，提供勞動力之時

間」；亦有學者援引日本學說認為因勞務型態之演變，勞工未必都

在雇主可指揮監督之下服其勞務另提出：「於雇主指揮監督下服勞

                                                   
67 關於勞基法之定性有公法效力「反射效力說」以及公私法雙重效力「雙重效

力說」等之論述，詳參黃程貫，勞動基準法之公法性質與私法轉化，載：勞

動、社會與法，頁5以下，2011年5月。 
68 例如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04年度勞上字第19號判決「經查：勞基法並未對

『工作時間』做定義性規定，而僅就每日及每週工時、工時變更原則、特殊

工時、休息及延長工時之給付等為規定（勞基法第24、30～35條參照）。而

就勞動契約為勞工提供勞務以換取雇主提供報酬之性質而言，工作時間應可

解釋為勞工處於雇主指揮監督支配下提供勞務之時間，並包括勞工在雇主明

示、默示下提供勞務之時間。就此意義而言，工作時間不僅包括勞工實際提

供勞務之時間，亦應包括勞工係處於雇主得隨時指揮監督命令其提供勞務狀

態之時間在內，較為合理」。 
69 關於工作時間之概念可參郭玲惠，勞動基準法工時制度之沿革與實務爭議問

題之初探，律師雜誌，298期，頁15-34，2004年7月；李玉春，我國實施週40
小時工時制之必要性與可行性之研究──以日韓經驗為鏡，國立中正大學法學

集刊，45期，頁177-261，2014年10月；李玉春，工作時間之基礎理論，法令

月刊，51卷3期，頁11-22，2000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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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之時間或於雇主明示默示指示下服勞務之時間」之看法70。是

以，當受僱者於雇主指揮監督下服勞務之時間，或於雇主指示下服

勞務之時間遭受之性騷擾，既屬受僱者於其「工作時間」所生之性

騷擾事件，原則上雇主應負防治義務，為性工法適用之對象。 
惟，性工法之性騷擾是否發生於受僱者「執行職務時」，如依

受僱者是否處於上、下班之工作時間作為判斷，將因勞基法之「工

作時間」非專為界定性工法執行職務之概念而設，以至於無法顧及

受僱者雖非上、下班之工作時間，但卻處於與執行職務之情狀、設

施或環境有關之情況下所受之性騷擾。例如：參加公司尾牙期間遭

受性騷擾或餐後順路之同事相送卻遭其性騷擾；參加尾牙是否為工

作時間？又如受僱者在辦公室廁所遭偷拍，偷拍時間是午休時間或

剛打卡後之下班時間，將因非屬工作時間而不屬於雇主之防治範

圍？再如辦公室同事播放情色影音造成「視覺或聽覺性騷擾」，其

中有尚在上班也有剛打完卡準備下班之受僱者，需否以在場之受僱

者有處於上班或下班之工作時間而區別雇主對之有防治義務與無防

治義務之實益？ 
上述之例，就發生之時間點而言，幾可說均非屬於上班時間或

工作時間，卻都與受僱者執行職務之情狀、設施或環境有關。如僅

以性騷擾事件發生時受僱者非處於上班時間，並以勞基法工作時間

之概念予以涵攝，將滋生是否排除性工法適用之疑慮。 
反之，另一種情況是，雖依勞基法或其他勞動法令之規定勞工

之作業時間應計入工作時間，然其是否為雇主性騷擾防治之範圍，

卻有疑義，例如勞基法施行細則第19條規定：「勞工於同一事業單

位或同一雇主所屬不同事業場所工作時，應將在各該場所之工作時

                                                   
70 參侯岳宏，日本工作時間與待命時間之認定的發展與啟示，臺北大學法學論

叢，75期，頁181，2010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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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合併計算，並加計往來於事業場所間所必要之交通時間」，如勞

工往來於事業場所間搭乘大眾交通工具時遭到性騷擾，其時乃「往

來於事業場所間所必要之交通時間」而應加計為「工作時間」，但

就性騷擾防治責任而言，大眾運輸系統非屬於雇主得防治控制之領

域，概然以工作時間作為執行職務時之認定，亦有此慮。 
故，為避免單以勞基法工作時間規範脈絡下界定性工法「執行

職務時」，落入以當事人是否處於上、下班之時間框架，無法顧及

受僱者雖非上班時間卻處於與執行職務有關之情狀、設施或環境之

中遭受性騷擾事件致無法適用性工法之疏漏，或雖於工作時間發生

之性騷擾事件，但其情狀卻非屬於雇主得防治控制之領域，本文以

為必須參考我國與「執行職務」有關之規定及其態樣，作為判斷性

工法之適用。 

我國與執行職務有關之規定及解釋 

民法第188條「執行職務」之規定及解釋 
我國法規內容含「執行職務」一詞者相當多，尤以與公務員執

行勤務公法有關之規範居多71，惟公務員之勤務關係，與雇主和受

僱者間私法關係下指揮監督之職務範圍與執行態樣本質差異較大，

本文底下以民事與勞動法規關於執行職務之規範圍主要參據。 
受僱者因執行職務時遭受性騷擾而向雇主依性工法第27條、第

29條規定請求民事非財產上損害賠償之案例，我國民事法院常見援

引最高法院42年臺上字第1224號判例之意旨，以：「所謂執行職

務，應指受僱人之行為，在客觀上足認為與其執行職務有關」逕予

                                                   
71 以法條內容含「執行職務」一詞，利用全國法規資料庫檢索結果共669筆，其

中多屬公法性質之規範，此應與公務人員為推行政府政策，基於行政中立依

據法令執行職務，故與執行職務有關之法令相當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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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性工法關於執行職務之範疇72。然而最高法院本則判例係關於

我國民法第188條之見解，並非針對性工法所定「執行職務」一詞

及其脈絡之解釋。 
我國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

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但選任受

僱人及監督其職務之執行，已盡相當之注意或縱加以相當之注意而

仍不免發生損害者，僱用人不負賠償責任」，對於本條受僱人「執

行職務」之認定，法院傳統上採客觀說之見解，認為：「民法第一

百八十八條第一項所謂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不

僅指受僱人因執行其所受命令，或委託之職務自體，或執行該職務

所必要之行為，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而言，即受僱人之行為，

在客觀上足認為與其執行職務有關，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就

令其為自己利益所為亦應包括在內」73。 
上述寬廣、客觀說之見解卻備受學說質疑，認為侵權行為與職

務之執行應具備內在之關聯性，否則僱用人之責任將會無限擴張，

形成強令僱用人負責，故，僱用人是否應為受僱人侵權行為負責，

不能也不應該單純以受僱人行為外觀作為判斷依據，而應再審究受

僱人的行為與僱用人委辦的職務是否有「時間上或地域上的關聯

性」74；或必須與職務之執行具有「內在關聯性」，而內在關聯性

之存在與否，則視執行職務之目的與性質而定75。 

                                                   
72 例如臺灣高等法院106年度勞上易字第112號、臺北地方法院106年度勞訴字第

43號等判決。 
73 最高法院89年度臺上字第1161號判決、最高法院42年度臺上字第1224號判例

參照。 
74 吳瑾瑜，受僱人執行職務之行為──評最高法院八十九年度臺上字第一一六一

號判決，中原財經法學，6期，頁135-137，2001年7月。 
75 邱琦，同註6，頁188-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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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本文以為受僱者是否為執行職務，民事法院過去對於第

188條之認定，固不失為參考依據；不過法院判決所採之客觀說雖

增加受害人求償的機會，然其過於廣泛與第188條僱用人係為自己

的行為（選任監督過失）而負責而非代負他人侵權行為之責任之立

法意旨有所偏離，學說所提「具時間上或地域上的關聯性」，甚具

參考價值。 
因性工法第12條第1款「受僱者於執行職務時」遭受之性騷

擾，立法之時亦參照我國民法第188條僱用人連帶責任之規定76，

而將職場性騷擾當作是特殊侵權行為之類型處理，將雇主之防治性

騷擾義務與侵權行為責任結合，且將雇主防治性騷擾義務當作是雇

主舉證免責之所在77。爰此，受僱人遭到性騷擾事件時，客觀上為

與執行職務有關，再依其執行職務之目的與性質審酌有否「時間上

或地域上的關聯性」，民法第188條「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之規定

與解釋，對於性工法「受僱者於執行職務時」可作為基本之判斷，

不過，本文參酌之際仍會注意該條之規範目的為民事侵權體系下填

                                                   
76 性工法參採民法第188條或其他特殊侵權責任是否妥適，非無探究餘地，例

如：雇主對於受僱者遭到職場性騷擾所應負之責任，究應屬為其選任監督過

失之侵權責任，抑或基於僱傭（勞動）契約之照顧保義務而應負債務不履行

之賠償責任？立法當時似係參採侵權責任，然性騷擾之行為人如為同事間之

性騷擾，固然是雇主有選任監督權限之對象，但是行為人如為第三人時，如

何解釋令雇主對該名並無受僱於雇主之第三人之行為，負起未盡選任監督之

侵權賠償責任？解釋上會有困難；如將職場發生性騷擾事故視為雇主未盡契

約責任（未盡保護義務），使之負起債務不履行之賠償責任，而不涉及與行

為人第三人間之連帶責任（無論雇主對該第三人有無選任監督權限），將不

失為另一種思考模式，參吳姿慧，我國性工法關於雇主職場性騷擾防治責任

規定之檢討──以德國一般平等待遇法（AGG），科技部研究計畫2018年10月
結案報告，頁15-17，2018年10月。 

77 詳參劉志鵬，兩性工作平等法之申訴及救濟體系，律師雜誌，271期，頁59，
2002年4月之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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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被害人損害之精神，但性工法在於促使雇主落實防治職場性騷

擾，所重者是雇主之行政責任，援引民法第188條解釋執行職務之

際須注意其間之差異。 
 勞保條例關於職業災害執行職務之認定與傷病審查準則所訂之

類型 
此外，勞工保險條例（下稱「勞保條例」）第34條第1項：

「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而致傷害或職業病不能工作，以致未能取得

原有薪資，正在治療中者，自不能工作之第四日起，發給職業傷害

補償費或職業病補償費」。關於「執行職務」一詞之解釋，依同條

第2項授權訂定之「勞工保險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而致傷病審查準

則」（下稱「傷病審查準則」）對於執行職務所訂之各種類型，本

文認為亦具參考價值。 
勞保條例第34條關於職業傷病分為職業災害與職業病兩種類

型，被保險人遭遇之事故，是否屬於職業傷害，端視其是否具「業

務遂行性」與「業務起因性」而定，所謂業務遂行性指災害係在勞

工執行職務過程中所生之災害，業務起因性則指災害是在業務內在

或伴隨潛在危險的現實化78。學者對於勞保條例「執行職務」之解

釋，則將之分為三種情狀分別論定：在雇主之支配管理下工作，

在雇主之支配管理下但未從事工作，以及在雇主之支配下但未

在雇主之管理下從事工作79。這三種基本分類，參照傷病審查準則

之規定，對於性工法發生性騷擾事件是否為執行職務時，甚具參考

價值與啟發性，舉其要者例如傷病審查準則第5條與第6條規定，被

                                                   
78 楊通軒，勞工保險條例逐條釋義，頁346，2011年12月。 
79 同前註，頁346；徐婉寧，通勤災害之認定基準──兼評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一

○三年度訴字第一○五五號判決，政大法學評論，148期，頁128-129，2017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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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人於作業前後，或於作業時間中斷或休息中，因就業場所設施

或管理之缺陷所發生之事故而致之傷害，視為職業傷害；第7條：

「被保險人於工作時間中基於生理需要於如廁或飲水時發生事故而

致之傷害，視為職業傷害」。此外，第8條規定被保險人於必要情

況下，臨時從事其他工作，該項工作「如為雇主期待其僱用勞工所

應為之行為」而致之傷害，視為職業傷害。再如第10條規定：「被

保險人經雇主指派參加進修訓練、技能檢定、技能競賽、慶典活

動、體育活動或其他活動，由日常居、住處所或就業場所出發，至

活動完畢返回日常居、住處所或就業場所期間因雇主指派之活動及

合理途徑發生事故而致之傷害，視為職業傷害」。 
上述依傷病審查準則視為職業傷病之事故，以時間性而言，並

非發生於被保險人之作業時間、工作時間或受雇主監督管理之時

間，但卻為執行職務附隨之必要或合理之行為，或與其執行職務所

處之設施、環境或情狀有關，或為雇主期待其僱用之勞工應為之行

為。以此概念運用於性騷擾事件，例如性騷擾事件發生於受僱者工

作時間以外或工作時間中斷，但因就業場所之設施或管理之缺陷所

生者（如廁所偷拍）；或受僱者臨時從事其他工作遭受性騷擾，該

項工作「為雇主期待其僱用勞工所應為之行為」所致者（如下班同

事聚餐兼與顧客“博感情”）；又或受僱者經雇主指派參加慶典活動

或其他活動時遭受性騷擾是否屬之，得否延伸至返家歸途等等爭

議，對於性工法認定「執行職務時」之具體態樣，甚具參考價值。 
不過，勞保條例或傷病審查準則為社會保險之性質，對於勞工

發生之保險事故是否為「因執行職務」所致，判斷之關鍵往往在於

業務起因性亦即有無相當因果關係，此與性工法所重者在於性騷擾

事件是否發生於受僱者「執行職務時」──作業之時間或環境，判

斷重點不同；此外，社會保險基於社會安全之目的而擴大保險給付

範圍，即使非屬執行職務所致，法條仍「視為」職業傷病，是以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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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職務之認定與性工法必然存有差異。最明顯之差異，例如被保險

人上、下班於適當時間，從日常居、住處所往返就業場所之應經途

中發生事故而致之傷害，依傷病審查準則第4條之規定「視為職業

傷害」，此係基於社會保險之性質擴大保護射程而將在途期間之風

險納入職災給付範圍之政策考量。但在性工法之認定上卻無將受僱

者在途期間遭受性騷擾之風險轉嫁雇主，令其承擔受僱者自住居所

往返就業場所途中（例如搭乘交通工具）遭受性騷擾之責任。 
換言之，本文參勞保條例特別是傷病審查準則「執行職務」之

類型以及學者所為之分類，目的僅在作為對性工法「執行職務時」

之類型化分析，惟，性工法為促進性別工作權之平等與勞保條例維

護社會安全維持最低生活與尊嚴，兩者立法目的截然不同，參考傷

病審查準則之類型或情狀之際，本文均從性工法之立法目的對該些

情狀下發生性騷擾事件是否適用性工法予以認定，並非照單全收傷

病審查準則所擬制之法律效果。 

三、類型化分析 

 受僱者於雇主支配管理之工作環境下執行職務遭受性騷擾 

「執行職務時」從執行時間與執行環境之解釋 
性工法關於敵意性工作環境性騷擾雇主之防治責任為「受僱者

執行職務時」所發生之性騷擾，此係為避免雇主負擔連帶責任過重

之立法考量，對於性工法「執行職務時」之解釋，首先即是以執行

職務時或執行職務之期間作為判斷。 
受僱者是否處於執行職務之期間，與對職務範圍之認定有關。

職務之範圍，原則上應依當事人間僱用契約之約定或工作規則之規

定而定之。受僱者依其僱用契約或依工作規則提供勞務之行為，解

釋上即可謂執行職務之行為，受僱者即處於執行職務之期間。而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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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說之見，工作時間指勞工於雇主之指揮監督或指示下提供勞務之

時間，故，受僱者依聘僱契約或依工作規則之規定執行職務之期

間，即與勞基法勞工，提供勞務之工作時間概念相近，換言之，對

性工法「執行職務時」一詞如果強調的是「執行職務的時間」並解

釋為工作時間，即是前述我國法院判決對於受僱者發生性騷擾事件

是否為「執行職務時」之行為、有否性工法之適用等，常以當事人

是否處於上、下班之工作時間作為判斷，判決並有「如係在工作休

息空檔或午休時間或上、下班之外，均非屬『執行職務』」之推論

作為結論80，而認為該些時間已非雇主防治義務之範圍，即無性工

法之適用，其推論是可以理解的。 
不過，私法契約約定提供勞務之時間、勞基法關於工作時間之

規定以及性工法對於執行職務期間之認定，三者交集之核心概念可

能相近，然而一旦個案射程出現模糊地帶時，卻因上述法規分別作

為契約對價、保護性規定以及性騷擾防治之目的不同，解釋之範疇

會有差異。雇主防治職場性騷擾之義務，非侷限於受僱者於執行職

務時免遭性騷擾，更要提供受僱者一個安全友善之工作環境，故，

對性工法「執行職務時」一詞之解釋，如強調的是「執行職務時的

環境或場所」，則判斷之另一個指標應指法條所定之「無敵意性、

脅迫性或冒犯性之工作環境」；對此，我國法院判決亦會就性騷擾

                                                   
80 例如前揭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1年度簡字第158號判決，判決於此將午休時間

排除於執行職務之概念外而無性工法之適用，即與勞基法計算工作時間不含

休息時間之概念一致，參勞動部年勞動條三字第1060132271號函頒布之

「勞工在事業單位場所外工作時間指導原則」以及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04
年度勞上字第19號判決之見解：「勞工在工作一定時間後，需有休息時間

（勞基法第35條參照），而休息時間係指勞工得自由活動，不受雇主指揮監

督支配之時間，故休息時間並非工作時間，甚為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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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發生時之時點及場合綜合以觀，以判斷是否與執行職務有關81，

即是此理。 
至於受僱者提供勞務之工作場所，參照職業安全衛生法（下稱

「職安法」）及其施行細則，有稱之為勞動場所82、工作場所83及

作業場所84等不同之用詞，基本上均含有依雇主之指示使勞工履行

契約提供勞務之概念，再依雇主對該場所得否支配管理，或是否在

該工作場所從事特定工作區而分為上述三種名稱。依性工法之規定

雇主應防止受僱者於執行職務時遭受性騷擾，對其造成敵意性、脅

迫性或冒犯性之「工作環境」，因此不論工作場所依職安法之用語

為何，既均是依雇主之指示使勞工履行契約提供勞務之場所，原則

上雇主即負有防治性騷擾之義務。只是受僱者於雇主支配、管理下

之場所遭受性騷擾，以及至雇主無法支配、管理之場所遭受性騷

擾，雇主應如何防治以及防治之範圍如何認定，則須進一步討論。 
 於雇主支配管理之工作環境下執行職務遭受性騷擾 

針對特定對象之性騷擾行為 
受僱者如於雇主支配管理之工作環境下執行職務時遭受任何第

                                                   
81 例如臺北地方法院106年度勞訴字第43號判決：「且依原告主張系爭言論係發

生於其拍攝臺灣總統選舉後，其與主管事後於餐廳用餐之場合，核諸前開規

定，尚難認系爭言論發生之時、地，係屬原告受命令或執行職務必要之時點

及場合，客觀上亦難認與原告執行其職務有關」。 
82 依職業安全法施行細則第5條第1項，包括下列場所：於勞動契約存續中，由

雇主所提示，使勞工履行契約提供勞務之場所、自營作業者實際從事勞動之

場所、其他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監督從事勞動之人員，實際從事勞動之

場所。 
83 依職業安全法施行細則第5條第2項，指勞動場所中，接受雇主或代理雇主指

示處理有關勞工事務之人所能支配、管理之場所。 
84 依職業安全法施行細則第5條第3項，指工作場所中，從事特定工作目的之場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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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所為之性騷擾，雇主負有防治義務；如受僱者於下班後脫離執

行職務之時間與場所遭到性騷擾，無論行為人為同事、雇主或第三

人，則非屬於性工法關於敵意環境性騷擾之適用範圍。 
受僱者如於雇主支配管理之工作環境下執行職務時遭受不明之

第三人所為之性騷擾，例如行為人打電話給客服處總機人員製造情

色或猥褻聲響致侵犯或干擾其人格尊嚴，縱使行為人不明，因受話

者為受僱者且於執行職務之際，雇主仍應有防治之義務，只是防治

機制之啟動可能略為不同，例如雇主知悉後應立即報案並應追蹤是

否有後續狀況發生。 
與之不同的是，不明行為人以隨機性發送曖昧或騷擾圖片、影

音等不雅資訊或簡訊，則非屬雇主之防治義務。蓋隨機性之騷擾訊

息，對於正在家中休息或正在辦公室執行職務之任何人，均可能收

受此類訊息，雇主或個人對於不明行為人隨機發送之曖昧訊息，除

報案外恐難以採取有效之糾正或防治措施，因此本文以為，縱其內

容構成性騷擾，此時或與電信業者關於個資之保護有關，該騷擾行

為與受僱者執行職務之間，客觀上欠缺時間或地域上內在之關聯

性，難以認定為性工法雇主所負之防治義務。 
不過以手機、電郵或各種通訊方式發送曖昧訊息，如發送者與

收受者均屬明確而非隨機性，例如行為人為受僱者，發送對象為辦

公室之同事，手機傳送簡訊或line，解釋時可能為行為人性騷擾之

過程或手段之一，則應屬雇主之防治義務，自不待言。 
非針對特定受僱者之性騷擾行為 
性騷擾事件之發生，固常見對特定之對象為之，但亦可能對於

不特定之對象所為之性騷擾，例如行為人於辦公室展示情色影音或

照片、或為與性有關之評論或笑話等，任何於其時進出辦公室之受

僱者無論是否處於執行職務之作業時間，均受到危害，例如臺北地

方法院96年度訴字第6336號判決：「公司在初二、十六會拜拜，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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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會發給我們一人一份水果，己○○會把水果排成女性胸部形狀，

有一次他拿香蕉排成男性性器官，並說勃起的角度，最後還說最大

根的最適合我。還有一次先請原告看一個網站，上面是寫真集，我

要上廁所途中，他也叫我去看，看完之後他說我不是會電腦美術編

輯軟體，要求我改圖片中乳暈的顏色，我回他很噁心就走了，等我

從廁所回來後，換成是戊○○被他叫過去。……由丙○○之證詞可

知己○○確有於上班時間向原告及其他女同事以水果影射性器官、

要求同事看網路色情圖片及燉煮中藥時所陳述之言語之行為」。 
上述案例即俗稱之「辦公室性騷擾文化」，據學者之研究為我

國常見之性騷擾型態85，其特質是行為人不一定是針對特定人所

為，如將每一個行為分開來看或許未達嚴重危害程度，但累積起來

造成使人感受敵意或冒犯的氣氛86，本文以為，行為人之行為即使

非針對辦公室之特定對象，但行為已造成群體中不特定之對象受到

敵意或貶低人性尊嚴之情境或環境，客觀上已形成性工法所欲除去

之侵犯人格尊嚴之敵意性環境，雇主即應有依性工法排除此一敵意

性環境之義務，雇主如未採取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應構成

違反性工法第13條之規定。 
對於不特定之對象所為之性騷擾，除辦公室或作業場所外，使

用職場設施時亦屬之。例如，臺灣高等法院99年度勞上易字第162
號判決：「查女廁為女性員工如廁之場所，事涉女性員工之隱私，

男性無端闖入，即使未偷拍任何如廁畫面，仍形成冒犯女性同仁之

情境，並對女性員工造成恐慌；則上訴人於97年12月15日下午7時

許，無故進入女廁，對當時正擬如廁之周○○顯已造成驚嚇與衝

                                                   
85 參見焦興鎧，與工作場所言語性騷擾之防制──我國法院一則相關判決之評

析，東海大學法學研究，14期，頁178-181，1999年12月。 
86 高鳳仙，同註22，頁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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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並造成周○○心生畏怖、感受敵意或冒犯之情境，已構成性騷

擾。……益徵任職於勞安部之上訴人，其進入女廁雖偷拍未果，但

已造成女性員工人心惶惶，對女性員工造成敵意性、脅迫性或冒犯

性之工作環境，致侵犯或干擾女性員工之人格尊嚴、人身自由及影

響其等工作表現，自屬情節重大之性騷擾」。 
上述兩則對於不特定之受僱者造成之性騷擾事件，聽聞色情圖

片或遭到偷拍之性騷擾對象，未必是受僱者也未必有具體明確之受

害人（如判決所言即使未偷拍任何如廁畫面，仍形成冒犯女性同仁

之情境，並對女性員工造成恐慌），然行為人之行為已與受僱者執

行職務時之環境，客觀上具有時間或地域之關聯性，即為雇主依性

工法應負防治義務之範圍，應無須再確認在場或隨時進出廁所之受

僱者，是否均處於執行職務或工作時間。至於是否由特定之人提起

民事上連帶損害賠償之請求（如第一案之受僱者事後離職而訴請民

事賠償），則屬另一個問題87。 
於雇主支配管理之工作環境下暫時停止執行職務時遭受性騷擾 

受僱者提供勞務過程因午休或如廁飲水等其他原因而暫停執行

職務，如於此時遭到性騷擾是否為性工法適用對象？以實務頗為常

見午休時間發生性騷擾事件為例88，析述如下。 
依勞基法第35條之規定勞工繼續工作四小時，至少應有三十分

                                                   
87 本案原告事後離職而向新北市政府提出申訴並向法院起訴請求損害賠償，至

辦公室其他受僱者則未有對此提出民事告訴。另參高鳳仙，同註22，頁88以
下，氏文提到如果某個人在工作、教育或服務等場所受到性騷擾，而且此種

騷擾行為已使整個工作、教育或服務環境受到影響，使其他人感到畏怖、敵

意或冒犯時，美國有些法院許可「其他人」提起敵意工作環境之訴訟。 
88 例如臺灣高等法院105年度上易字第1352號判決被害人申訴之事實：「又於同

月某次午休時間，伊在椅子上休息，上訴人又來搭訕，伊告知不想說話，上

訴人卻稱『那我看著你就好』。伊每次進入藥局準備醫療用之針劑時，如與

藥局男性藥師說話即引起上訴人爆怒，導致伊身心俱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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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之休息；勞動部「勞工在事業單位場所外工作時間指導原則」關

於休息時間之解釋為：「指勞工自雇主指揮、監督狀態下脫離，得

自由利用之時間。勞工依約在事業場所外工作，雇主仍應依勞動基

準法第三十五條規定給予勞工休息時間。除雇主要求勞工於休息時

間繼續工作，或勞工舉證有依雇主要求在休息時間工作者外，該休

息時間不視為工作時間」，法院亦採相同之見解89。 
依此，受僱者於午休時間如遭到性騷擾，因事件發生在執行職

務以外之私人休息時間，原則上非屬性工法之適用對象，臺北高等

法院判決即指出90：「綜上，本件原告人事主管黃○○在處理申訴

人所提及A女、B女曾講其工作可以穿裙子跟高跟鞋去工地一

事……，核係其個人之主觀覺受或一己認知，其絲毫未提及A女、

B女究係在何時、何地，於其執行職務之際（因如係在工作休息空

檔或午休時間或上、下班之外，均非屬『執行職務』），以何種具

有『性要求』、『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而為

『性騷擾』，自與性別工作平等法第12條第1款規定之『性騷擾』

要件相間，殊難據為其已為『職場性騷擾』之申訴」，上述判決即

認為在工作休息空檔、午休時間或上、下班之外非屬「執行職務」

之情況，故不符性工法之適用要件，對此本文則認為，午休時間如

處於雇主支配管理之工作環境下，仍應視底下情況而有不同之斟

酌，不可一概而論。例如： 
──午休時間仍執行職務：例如員工在辦公室一邊吃飯一邊開

會或受要求處理公務，因事實上仍受雇主之指示處理事務，處於執

                                                   
89 例如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04年度勞上字第19號判決：「勞工在工作一定時

間後，需有休息時間（勞基法第35條參照），而休息時間係指勞工得自由活

動，不受雇主指揮監督支配之時間，故休息時間並非工作時間，甚為明

確」。 
90 參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1年度簡字第158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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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職務時，如於此時遭受性騷擾，仍應屬性工法防治義務之範圍；

至其是否計入工作時間、有否違反勞基法「勞工繼續工作四小時至

少應有三十分鐘之休息」之規定，則為另事。 
──午休時間處於休息狀態：受僱者休息時間雖無執行職務但

使用辦公室廁所或茶水間等設施而遭偷拍，依前述法理，仍應為雇

主之防治義務範疇。 
──午休時間處於休息狀態：受僱者於休息時間午睡或吃飯並

無執行職務，但一旁同事無視於休息中的同事而公然播放情色影音

或說情色笑話使在場者均能聽聞狀態，對此本文認為應歸類為前述

辦公之性騷擾類型，其與下班後已完全脫離職場範圍，同事間私下

於餐廳聚餐講黃色笑話之狀況應有不同。 
綜上所述，本文以為午休時間雖屬受僱者私人時間而暫停職

務，然如處於雇主所屬得支配管理之領域，應歸屬雇主可控制風險

之環境，此時「執行職務時」之解釋除時間性外，更應包含執行職

務之工作場所須為友善、無敵意性之工作環境。性工法規範職場性

騷擾防治，將性騷擾由單純之人身安全保護擴及雇主對於受僱者之

保護義務使其能於友善之工作環境中安全而不受干擾地工作，防治

重點非僅限於執行職務之時免受任何人之性騷擾，更在於課予雇主

建立一個免於受到性別歧視或干擾之工作環境，此項義務更是去除

性別歧視重要之目的。 
職此之故，雇主對其得支配管理且供受僱者執行職務之工作場

所應負之防治義務，應非依附於受僱者均處於執行職務之狀態，並

隨受僱者午休而「暫時中止」防治責任，而對午休時刻公然撥放影

音或言語造成辦公室性騷擾之行為置若罔聞，蓋此段時間受僱者只

是暫時停止私法契約的義務，但此時所生之性騷擾對受僱者而言，

解釋上仍與其執行職務間，客觀上有時間及地域上之內在關聯性。

至受僱者午休時間如在外食堂用餐，或搭乘大眾運輸工具等雇主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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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支配管理之公共空間遭性騷擾則有所不同，後者非屬雇主防治範

圍自不待言。 
於雇主所屬之員工宿舍或休閒活動之設施遭到性騷擾 

受僱者於雇主提供之員工宿舍或健身房等休閒活動設施遭到性

騷擾，是否有性工法之適用而為雇主應負防治義務之範圍？對此本

文以為，員工宿舍或健身房等休閒活動設施雖屬雇主支配管理之場

所，但受僱者如非為執行職務而於其中發生性騷擾事件，原則上非

為雇主負防治義務之範圍應無性工法之適用。 
性工法所定之敵意性工作環境之性騷擾類型為去除職場性騷擾

對於受僱者造成敵意性、脅迫性或冒犯性之工作環境，惟所謂敵意

性或冒犯性之工作環境，仍應與執行職務之時間或與執行職務之場

合或工作環境有關，亦即前述客觀上與執行職務之時間或地域上有

內在之關聯性，方屬雇主之防治範圍。故，辦公室內講黃色笑話、

辦公室廁所遭偷拍等均屬雇主防治義務範圍，乃因其為受僱者工作

地點或通常附屬之設施或環境，該場地或設施與工作內容或執行職

務之間均具有時間與地域上之關聯性。 
然而，如受僱者遭受性騷擾之地點在員工宿舍，雖是雇主所屬

或所提供之設施或場地，然其非為受僱者執行職務之地點，換言

之，受僱者處於員工宿舍、健身房或餐廳等其他設施，該地點如與

執行職務並無關聯性者，解釋上應已脫離性工法雇主對於受僱者

「執行職務時」須負防治性騷擾義務之範疇。員工下班後選擇至餐

廳用餐、上健身房或回宿舍休息，均屬其自行支配私人休息時間之

行為，非基於雇主強制或指示、或基於執行職務之目的而至該地點

或使用該項設施，受僱者既係依其自由意願使用這些場所或設施，

與執行職務或工作並無關聯性，則無性工法之適用。 
是以，本文認為雇主對於所屬設施之防治義務應有其界限，並

非只要性騷擾事件發生於事業單位提供或所屬之設施或場地，均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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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之防治義務。如擴及與執行職務之性質或勤務活動並無關聯

者，將令「執行職務時」之範圍無遠弗屆，似乎已擴張當初立法者

為避免雇主所負擔連帶責任過重之立法裁量結果。 

受僱者於雇主無法支配管理之工作環境下執行職務遭受性騷擾 

外出執行職務之外勤工作人員 
受僱者至雇主無法支配、管理之場所執行職務，典型者例如業

務人員。諸如保險業務人員拜訪客戶或到客戶指定地點為其解說保

險商品、房仲人員須帶客戶至標的所處地點、甚至醫療院所指派員

工至社區進行健檢招攬業務，均屬常見派至雇主無法支配、管理之

場所執行其工作職務。 
上述需跑業務或出外勤之工作人員，平時可能僅有部分或短暫

時間待在雇主支配管理之場所，多數時間則在外執行職務，且業務

之執行過程通常又具隱密或非公開性，例如解說保單理財規劃或介

紹屋況等，業務人員單獨之行動曝露在被攻擊的風險將較為提高，

雇主如何進行防治是其最大的挑戰，對此依性工法第13條第3項規
定訂定之「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訂定準則」訂

有明確之規範。 
依「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訂定準則」第4

條之1之規定：「受僱者於非雇主所能支配、管理之工作場所工作
者，雇主應為工作環境性騷擾風險類型辨識、提供必要防護措施，

並事前詳為告知受僱者」91。依此，受僱者遭受性騷擾事件縱使於

雇主無法支配、管理之場所發生，因屬執行職務時所受之性騷擾事

件，仍有性工法之適用，雇主不因此而免責且對受僱者應為工作環

                                                   
91 本準則為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年勞動三字第0910010443號令訂定發布，第4條

之1為2015年5月14日增訂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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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性騷擾風險類型辨識，提供必要防護措施，並事前詳為告知受僱

者等防治之義務92。 
出差期間 

除上述跑業務或外勤工作者外，受雇主指派出差而於出差期間

遭到性騷擾，亦屬常見類型。 
出差，無論出差地點為國內或國外，長期或短期，受僱者均須

外出執行職務，且地點通常是雇主無法支配、管理之場所，本文特

別提出此一類型之因在於，實務上常見出差時所生性騷擾事件之行

為人，即是受指派一同出差之同事，例如於搭乘交通工具期間93、

出差期間居住之旅館94或執行職務後餐聚時間95所生。出差期間是

否屬於雇主之防治義務？其起訖時點如何認定？應是出差類型之爭

議。 
受僱者出差執行職務，與前述外勤工作者之執行職務差別在

於，外勤工作者外出執行職務，係業務性質本身即須出外作業才能

完成；至於出差者其平時執行之業務不一定須外出，因雇主另行指

派而須出外工作，所以提供勞務之地點短暫期間發生改變，出差者

                                                   
92 實務上可見對於使受僱者至雇主未能支配、管理之工作場所工作時，增派或

以小組方式或定期回報等方式確保受僱者之安全防護。 
93 例如臺灣高等法院104年度上易字第514號判決，原告事實主張之事實部分：

「101年1月30日至同年2月1日臨時安排出差台東與屏東，租車自駕長途車程

中，多次趁食物中毒而身體虛弱時，進行抓手撫摸，經其當場斷然甩開，並

警告不准碰其……」可參。 
94 例如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6年度訴字第1950號判決：「經查，原告於106年2月

9日兩造一同出差住宿旅館時傳送『好冷』、『可能要請人來擠一擠』等訊息

與被告（見本院106年度北司調字第354號卷……）」可參。 
95 例如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6年度訴字第1950號判決：「原告又於兩造同至武漢

洽公之106年2月14日，傳送『中午我請你吃情人節大餐』之訊息與被告，經

被告拒絕後，復傳送『大餐晚上吃』等字句（見本院卷第48頁）」。 

50 



一○九年三月   

−259− 

受僱者於「下班後」遭受性騷擾事件
與適用性別工作平等法之關係

常需於出差地過夜或須集體行動。 
與外勤工作者一樣，受僱者出差之工作地點通常非雇主所能支

配管理，但因過夜之需，雇主防治性騷擾之風險時間更加拉長。雇

主需負之防治義務應自開始出差至行程結束整體出差時間均視為執

行職務期間而適用性工法？抑或是以受僱者執行雇主指派之業務時

間為斷？即為實務之爭點所在。 
本文以為，如將出差期間全部視為執行職務期間，課予雇主須

全程負起性騷擾之防治義務之解釋恐過於廣泛，尤其是出差期間達

一週、兩週甚至一個月以上期程長，或派駐至國外，要求雇主二十

四小時日夜、全程負防治敵意環境之性騷擾，恐已逾性工法對於敵

意性工作環境建立在「執行職務時」之意旨，因出差期間並非所有

時間均為與執行職務具有「時間或場所之內在關聯性」，受僱者可

能於每日執行職務結束時，或出差任務全部結束後至出差之景點遊

覽等為私人行為。故，解釋上似仍應以受僱者遭受性騷擾之際是否

執行職務時作為基本判斷較為妥當。 
不過與前述之外勤工作者不同的是，出差期間發生性騷擾事

件，在認定事件發生時與執行職務客觀上是否具時間與地域上之關

聯性時，需特別斟酌出差期間食衣住行等生活層面所生之緊密連

結，或因集體行動給予行為人之機會與程度，例如一起受派至外地

同事間之餐飲、住宿與交通狀況，蓋用餐、住宿或交通等外觀上較

屬私人或私領域之行為，卻因出差之機會，降低私領域之性質而與

執行職務建立某程度之關聯性，例如雇主為節省經費要求兩人一起

開車同行、職務結束後利用晚餐立即檢討白天工作狀況並回報或改

善、投宿同一旅社以便團進團出等，這些特殊因素為辦公室之工作

者或跑業務之外勤工作者所無或機會不大，於出差期間卻會產生許

多介於執行職務或脫離職務之私人時間模糊不清之地帶。 
故本文以為，對於出差期間發生之性騷擾事件，雖原則上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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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受雇主指派之職務時作為基本判斷，惟個案尤須衡酌出差日

數、交通、食宿、執行職務之態樣特別是必須朝夕相處之程度，而

非一概以發生性騷擾時並無執行出差指派之職務而予排除；當然也

非相反地極端的將出差全程計入「執行職務時」之概念，才是落實

性工法防治義務之合理解釋。 
派遣勞動 

派遣勞動之受僱者同樣屬於須「外出」至非屬雇主支配、管理

之場所執行職務，然與前述外勤工作者或出差者不同的是，受僱者

已完全置於要派人之指示與要派單位之環境中提供勞務，不在私法

契約關係中締約雇主之場所中執行職務，基此立法者關於派遣勞動

者之性騷擾防治主體，於性工法另有特別之規定。 
性工法關於職場性騷擾之防治規範之對象為雇主，然因派遣勞

動關係僱用與使用分離之特徵，考量派遣勞工係於要派單位指揮監

督下，在要派單位工作場所或組織中提供勞務，且與其分工合作之

同儕亦多為要派單位之自僱員工，如僅課予派遣人員之雇主負性騷

擾之防治義務，不足以保護派遣人員在實際提供勞務場所遭受敵意

環境性騷擾之救濟，過去即曾有受僱者於要派單位發生性騷擾事

件，被害人依性工法之規定訴請損害賠償卻因派遣關係而予駁回之

案例96。故，性工法於二○一四年五月三十日修正第3條擴大負防

治義務雇主之範圍，依該條之規定「雇主」係指：「僱用受僱者之

                                                   
96 例如臺北地方法院101年度訴字第1523號判決：「查本件原告係派遣人員，係

與派遣公司即訴外人吉興公司簽訂勞動契約，同意由吉興公司派遣原告至要

派公司即被告台電公司提供勞務，……是勞動契約係存在於原告與訴外人吉

興公司之間，原告之雇主為吉興公司，被告台電公司並非原告之雇主，則原

告主張依性別工作平等法第27條、第29條……等規定請求被告台電公司連帶

負損害賠償責任及回復名譽，另依性別工作平等法第28條、第29條、第195條
第1項等規定，請求被告台電公司賠償65萬元部分，均屬無據，應予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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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公私立機構或機關。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人或代表雇主處理

有關受僱者事務之人，視同雇主。要派單位使用派遣勞工時，視為

第八條、第九條、第十二條、第十三條、第十八條、第十九條及第

三十六條規定之雇主」，依此要派單位使用派遣勞工時視為性工法

第12條、第13條之雇主，同樣負有性騷擾之防治義務。 
另，依勞動部發布之「勞動派遣權益指導原則」（下稱「派遣

指導原則」）之第點：「派遣勞工遭受要派單位所屬人員性騷擾

時，要派單位應受理申訴並與派遣單位共同調查；調查屬實者，要

派單位應對所屬人員進行懲處，並將結果通知派遣單位及當事

人。」之規定97，派遣勞工如於要派單位提供勞務之際受到職場性

騷擾，要派單位同樣須負起雇主之調查責任。  

 受僱者參加雇主舉辦之康樂活動或其他期待員工應為之行為遭受

性騷擾 

受僱者參加公司尾牙、節慶等活動而遭受性騷擾 
於尾牙節慶活動期間遭到性騷擾 
實務上常見之另一種爭議是，員工應雇主之邀參加公司尾牙、

節慶或其他活動而於活動期間或返家途中遭到性騷擾，此時是否屬

於性工法「執行職務時」所受之性騷擾？或其行為雖具接續關係，

但為發生在公共場所或服務領域之性騷擾事件而應歸屬於性騷擾防

治法適用之情形？ 
勞工執行職務之內容通常依勞動契約之約定或工作規則之規定

或以雇主之指示補充之，已如前述，不過事業單位之節慶活動甚少

                                                   
97 本原則於98年10月2日發布，有關性騷擾之防治義務則於103年1月16日行政院

勞工委員會年勞資二字第1030125036號函修正第4點條文。同樣概念與文字

亦見於勞委會101年6月26日發布之「要派單位與派遣事業單位要派契約書參

考範本」第4條第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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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勞動契約重要內容，除非契約或工作規則明訂為契約內容之一

部，通常係以指示或長期慣例之默契行之。故受僱者參加雇主尾牙

節慶等活動，如逕視之為受僱者履行契約、工作規則之內容或「執

行職務」之行為，恐未必妥適。 
事業單位舉辦週年慶或尾牙餐宴等年節活動，旨在慰勞員工、

凝聚團隊共識或向心力98，因有提供餐宴或摸彩而具團康福利、慰

勞活動之性質，員工參加此類活動，解釋上較難認為是契約所約定

之勞務內容，且其舉辦之時間通常在工作時間以外時段，例如放假

日邀請員工或闔家參加公司之週年慶、園遊會，或利用下班時間舉

行尾牙餐宴。此類活動雖非契約之勞務內容，考諸社會一般通念員

工多會參加，避免因不出席成為雇主或主管眼中不合群、欠缺團隊

精神、不懂人情世故之成員留下不良之印象分數；此時員工之出

席，未必為私法契約「提供勞務之時間」、勞基法所定之「工作時

間」或性工法所稱之「執行職務時」；其缺席，也未必產生對應之

懲處，如何對此類活動以及活動產生之風險予以法律上之定位？ 
參照勞保條例之傷病審查準則之規定，例如第8條：「被保險

人於必要情況下，臨時從事其他工作，該項工作如為雇主期待其僱

用勞工所應為之行為而致之傷害，視為職業傷害」，以及第10條：

「被保險人經雇主指派參加進修訓練、技能檢定、技能競賽、慶典

活動、體育活動或其他活動……」之規定，其中第8條關於參加

「為雇主期待其僱用勞工所應為之行為」之概念，或是第10條關於

「參加雇主指派慶典活動」之概念，或可於此比擬、參照。依勞保

                                                   
98 參行政院勞工委員會80年6月26日年台80勞福一字第15538號函：「事業單

位歲末尾牙宴請全體員工聚餐，係屬事業主慰勞員工一年來之辛勞所舉辦之

活動，非一般由職工福利委員會主辦之聚餐活動，故尾牙聚餐費用自不宜動

支職工福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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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職業災害之給付原理，應以勞工執行職務所致之傷病為給付要

件，然而勞工參加「雇主指派慶典活動」或「為雇主期待其僱用勞

工所應為之行為」是否為執行職務？無論就契約原理或就個案認定

均難以論定，立法者基於社會安全之目的，對於參加該些活動而致

傷病者，於傷病審查準則擴大職災給付範圍，一概「視為」職業傷

害。 
就性工法課予雇主防治性騷擾之義務範疇而言，員工參加尾牙

或其他活動，無論來自雇主或管理者明示或默示之邀約，對於具該

公司受僱關係之身分者均會形成一種無形、無法拒絕之默契與期

待，最終達到全體動員之結果，既係雇主動員下全體員工參加之職

場慶典或職場活動，雇主對之負有相當程度之保護義務，應屬期待

可能之範圍。爰此，勞動部104年10月12日勞動條4字第1040131158
號之函釋認為：「查性別工作平等法旨在使受僱者免於遭受職場性

騷擾，並提供受僱者無遭受職場性騷擾疑慮之工作環境，俾保障其

人格尊嚴、人身自由及職場工作表現之自由公平，以達消除性別歧

視、促進性別地位實質平等之立法目的。旨揭公司尾牙聚餐，如為

雇主舉辦之活動，於該場合發生員工遭受性騷擾事件時，雇主仍應

盡性騷擾之防治責任，並有性別工作平等法之適用」，本號函文並

未論及員工參加尾牙餐聚是否屬工作時間、是否為執行職務之行

為，但對員工應邀參加雇主舉辦之尾牙活動，雇主仍應盡性騷擾之

防治責任之解釋，本文認為自性工法雇主防治性騷擾之立法目的以

觀，甚值肯定。 
於尾牙活動結束後同事相送返家途中之性騷擾 
然而，性騷擾如果發生在上述活動結束之後，員工返家途中遭

到陪行同事之性騷擾，雇主是否仍應盡性騷擾之防治責任？對此法

院判決與行政解釋之見解略有差異。 
臺北地方法院91年度訴字第5555號判決指出：「本件原告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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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於八十九年一月間趁尾牙聚餐後，原告與訴外人李○○送其返

家時，強吻原告之嘴唇，甚於同日晚間十一時三十分許以電話對原

告說：『○○，剛才吻妳的感覺真好，我可不可以請妳來我家一

趟，陪我坐一坐。』、『妳相信我啦，我頂多只會抱抱妳，不會對

妳怎樣。』等強烈具有性暗示之言語，……然原告前揭主張縱使屬

實，被告之行為及言語，或侵害原告之人格尊嚴，惟既非原告於執

行職務時發生，亦非作為勞務契約成立、存續、變更或分發、配

置、報酬、考績、陞遷、降調、獎懲等之交換條件，顯與兩性工作

平等法第十二條規定之情形有間，自難謂此部分與原告其他主張之

間有連續或持續之關係，且係在兩性工作平等法施行前所發生之行

為，自無該法之適用。」本案因性騷擾行為有連續或持續之認定爭

議，且部分行為發生在性工法施行之前，較為複雜，不過法院判決

對於尾牙餐後公司同事相送返家途中所為之性騷擾行為，認為「非

原告於執行職務時發生」、「顯與兩性工作平等法第十二條規定之

情形有間，自無該法之適用」之見解，值得注意。 
與之對照，勞動部98年2月4日勞動三字第0980000351號函文則

有較寬廣之解釋。函文之第二點與第三點見解如下：「二、查性別

工作平等法第12條第1款規定，受僱者於執行職務時，任何人以性

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對其造成敵意性、脅

迫性或冒犯性之工作環境，致侵犯或干擾其人格尊嚴、人身自由或

影響其工作表現。復查同法施行細則第4條規定，性騷擾之認定，

應就個案審酌事件發生之背景、工作環境、當事人之關係、行為人

之言詞、行為及相對人之認知等具體事實為之。三、基上，案內所

述員工應公司負責人邀約參加公司節慶聚餐及聯誼活動，如為企業

於工作時間外所要求參與之聚會或活動，其活動結束後返回公司取

其摩托車而遭同事性騷擾一節，是否有性別工作平等法之適用，應

視本案之發生是否基於執行職務、與職務是否具關連性、發生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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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地點與職務有無關連及職務上是否給予機會等具體事實以為判

斷」。 
上述函釋對於員工參加該公司尾牙或節慶聚餐返家途中遭到同

行同事之性騷擾，並未斷然否認適用性工法，而認為應視「本案之

發生是否基於執行職務、與職務是否具關連性、發生時間、地點與

職務有無關連及職務上是否給予機會等具體事實」作為判斷，本文

認為甚值肯定，蓋餐敘結束與陪同返回公司取車，前後階段有予機

可趁之接續關係，與在搭乘大眾交通工具之公共場所之情況，仍然

有別，員工在此接續關係中遭到陪同之同事性騷擾，是否因此斷然

否決其與職務關係之牽連性，個案中仍應有可斟酌餘地。 
不過如尾牙結束後，員工自行離去而於大眾交通工具或其他場

合遭受性騷擾，無論行為人係不認識之第三人或為同一受僱事業單

位之同事，應已與執行職務之時間或相關情狀脫離，已非雇主負防

治義務之範圍而無性工法之適用，其情形或屬於性騷擾防治法之適

用狀況99，則不再贅言。 
 受僱者應部門主管或同事以洽談公事為由下班後參加餐聚 

受僱者參加雇主期待其員工所應為之行為或活動，除尾牙或公

司紀念活動外，應部門主管或同事以洽談公事為由下班後參加餐

聚，席間遭到同事或第三人之性騷擾是否亦屬雇主之防治義務範

圍，亦為實務常見之爭議類型。 
受僱者平日下班後參加同事聚餐而發生性騷擾事件，是否為執

行職務，相較於前述尾牙活動更見模糊空間。因下班後之聚餐，很

難一概而論其與職務之間必然有關或毫無關係，對於某些行業之經

                                                   
99 性騷擾防治法從人身安全角度出發，主要規範發生在職場以外（如大眾運輸

工具或公共空間）之性騷擾行為，此參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中華民國98年2月4
日年勞動三字第0980000351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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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模式，與供貨鏈或上、下游廠商平日聯誼或交換情報更是業績關

鍵所在。是以本文認為，員工下班後餐聚期間發生性騷擾行為是否

有性工法之適用，應就該餐聚之屬性依一般社會通念審酌邀約或發

起人有無指揮監督考核權限、有無動員性、有否廠商或其他第三人

參加、與職務相關程度等綜合判斷。邀約如來自對其具有指示職

務、考績考核權限之主管或同事，且係以與工作有關之事務或具職

務相關性而邀請，此時之「聚餐」，解釋上應只是與平時執行職務

之場所或時間不同，核其實質內容已與執行職務相當，係為執行職

務而出現於該場合，受僱者如於餐聚受到性騷擾，仍應有性工法之

適用。不過，如邀約聚餐僅同事之間一般性之聚餐，受僱者並無交

派工作之需，亦不因缺席而受到懲處或責難時，解釋上已與執行職

務無關而屬私人聚會，縱使行為人為同事，亦非雇主防治義務之範

圍。否則雇主之防治義務擴及員工私生活領域，除防治義務過大已

屬不能，亦與本法落實職場性別平等之目的無涉。 
本文特別提出下班後聚餐發生性騷擾事件須予重視之因在於，

與雇主指派其他外出之活動相較，聚餐常於餐廳包廂或其他非開放

性空間，人數也未必很多，酒酣耳熱情緒放鬆之際言行舉止容易發

生脫序之情事，對於有以聚餐模式滿足業務需求之雇主，尤需進行

防治宣導或採取預防措施，使職場受僱者或行使管理權之主管均有

防治性騷擾之認識，而非任職場領域外進行與業務相關之活動，形

成性工法適用之化外之地。 

肆、檢討與建議 

一、檢 討 

依本文研究發現，實務上對於性工法「執行職務時」之認定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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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分歧而易滋生爭議，本文綜合學說及實務判決之見，認其範圍除

以工作時間為基礎外，並參酌執行職務之環境以及其他事項綜合判

斷，故，有予以類型化之必要。基此，本文試圖將之區分為受僱者

於雇主支配管理之工作環境下執行職務遭受性騷擾、受僱者於雇主

無法支配管理之工作環境下執行職務遭受性騷擾、以及受僱者參加

雇主期待其員工應為之活動或行為遭受性騷擾數種類型，再依執行

職務之時間或地域上之內在關聯性進行分析，詳細可見參、三所

述，至其扼要，摘錄如下： 

受僱者於雇主支配管理之工作環境下執行職務遭受性騷擾 

受僱者於雇主支配管理之工作環境下執行職務時遭受性騷

擾，無論行為人為同事、雇主或第三人，雇主均負有防治義務；故

縱使行為人不明雇主仍應有防治之義務。 
性騷擾事件發生於雇主得支配管理之環境中，亦可能是對於

不特定之受僱者或其他對象所為之性騷擾，例如俗稱之「辦公室性

騷擾文化」，均屬雇主依法應防治之範圍，不因騷擾對象為不特定

之受僱者而免除義務。 
對於不特定之受僱者或對象所為之性騷擾，除辦公室或作業

場所外，如執行職務時使用廁所、茶水間等基本生理所需之設施時

遭受性騷擾亦屬之。不過受僱者於雇主提供之員工宿舍或健身房等

休閒設施遭到性騷擾，如非為執行職務而於其中發生之性騷擾事

件，原則上應非為雇主防治義務之範圍，蓋員工下班後均屬其自行

支配私人休息時間與行為，非基於雇主強制或指示、或基於執行職

務之目的而使用該項設施，則於其時其地所生之性騷擾事件與執行

職務或工作並無關聯性，則非適用範圍。 
受僱者因午休或如廁飲水等其他原因而暫停執行職務遭到性

騷擾是否為性工法適用對象，本文以為應視午休時間仍執行職務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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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於休息狀態、午休時間所處之環境是否雇主有防治義務之範疇等

情況而定。 

 受僱者於雇主無法支配管理之工作環境下執行職務遭受性騷擾 

依「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訂定準則」第

4條之1之規定，受僱者於非雇主所能支配、管理之工作場所工作

者，雇主應為工作環境性騷擾風險類型辨識、提供必要防護措施，

並事前詳為告知受僱者。故，外勤工作者或業務人員外出執行職

務，雇主仍負防治責任。 
受僱者受指派至外地出差，出差期間雇主之防治義務起訖期

間如何計算？本文以為將出差期間之全部視為執行職務期間恐過於

廣泛，解釋上似仍應以受僱者遭受性騷擾之際是否執行職務為基本

判斷。不過個案卻須特別斟酌出差期間用餐、住宿或交通等因出差

期間受雇主指示或規劃之緊密性、集體性行動給予行為人之特殊機

會，這些特殊機會乃一般之外勤工作或辦公室內之環境所無之因

素。 
派遣勞動之受僱者同樣屬於須「外出」至非屬雇主支配、管

理之場所執行職務。因性工法第3條規定要派單位使用派遣勞工

時，視為第12條、第13條關於性騷擾防治規定之雇主，要派單位亦

有防治義務。 

 受僱者參加雇主期待其員工應為之活動或行為遭受性騷擾 

受僱者參加公司尾牙、節慶活動而遭受性騷擾是否屬於性工

法「執行職務時」所受之性騷擾？參勞動部函釋：「公司尾牙聚

餐，如為雇主舉辦之活動，於該場合發生員工遭受性騷擾事件時，

雇主仍應盡性騷擾之防治責任，並有性別工作平等法之適用」。 
尾牙活動結束後同事相送返家途中，員工返家途中遭到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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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事之性騷擾是否屬雇主之防治責任？法院判決有採「非於執行職

務時發生，顯與兩性工作平等法第十二條規定之情形有間」之見

解，相較之下，從雇主期待員工參與尾牙餐宴或活動之特質而言，

勞動部所持性騷擾事件之發生「是否基於執行職務、與職務是否具

關連性、發生時間、地點與職務有無關連及職務上是否給予機會等

具體事實」之解釋，更為周全。 
受僱者平日下班後參加同事聚餐而發生性騷擾事件是否為執

行職務之一部，很難一概而論，故，應就該餐聚之屬性依一般社會

通念審酌邀約或發起人有無指揮監督考核權限、有無動員性、有否

廠商或其他第三人參加、與職務相關程度等綜合判斷。 

二、建 議 

 認定受僱者下班後所生性騷擾事件不可囿於勞基法工作時間之認定 

依本文之觀察，我國法院判決對於執行職務時之事實涵攝常以

行為人是否處於上、下班時間判斷，且逕依勞基法關於「工作時

間」之規定予以認定，因而有「如係在工作休息空檔或午休時間或

上、下班之外，均非屬執行職務」之實務見解。判決對於午休時間

為私人休息時間之見解，從勞基法之解釋固屬正確；但午休時間受

僱者仍可能處於雇主得支配管理之作業場所，如於此時發生性騷擾

事件，很難因為受僱者暫停勞務，雇主防治義務隨之暫停成為「空

窗時間」；反之，依勞基法規定應計入工作時間，例如施行細則第

19條規定「勞工於同一雇主所屬不同事業場所工作時，應加計往來

於事業場所間所必要之交通時間」，故，勞工往來於事業場所時如

搭乘大眾交通工具遭到性騷擾，該段期間雖加計為勞工之「工作時

間」，但就性騷擾防治責任而言，大眾運輸系統非屬於雇主得防治

之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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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應注意勞基法之「工作時間」非專為界定性工法執行職

務時之概念而設，無法顧及建立性別平權之立法目的；慨然以勞基

法工作時間作為執行職務時之認定，將有此慮。 
因執行職務一詞於實務解釋時經常滋生爭議，本文認為或可參

考勞保條例之立法模式。勞保條例第34條第1項：「被保險人因執

行職務而致傷害或職業病不能工作……」其中關於「執行職務」一

詞之解釋，依同條第2項乃授權訂定「勞工保險被保險人因執行職

務而致傷病審查準則」予以認定。本文認為，對於性工法執行職務

一詞，未來關於常見之態樣或可予以類型化，不過勞保條例係因有

保險給付之需，故授權訂定準則，性工法關於執行職務之認定，未

必需如勞保條例採相同之法律位階，惟訂定類型化之參考指引，應

可期待。 

 應更正視下班後應主管或同事邀請聚餐發生性騷擾事件之本質與

判斷 

本文認為下班後聚餐發生性騷擾事件特別須予重視之因在於，

透過聚餐滿足業務需求於我國社會乃司空見慣之商業行為，然而酒

酣耳熱之際言行舉止容易發生脫序之情事，對於雇主尤需進行防治

宣導或採取預防措施，避免發生於職場領域外且與業務性質或職務

內容潛在或間接有關之活動，因認定上處於執行職務之灰色地帶，

形成性工法適用之化外之地。蓋依學說之研究，性騷擾之本質亦在

於：「它可能是一種權力之明確展示，而非僅僅是一種對慾望之反

射而已」100。故，下班時間雖已脫離工作時間，應主管或有指揮

權限者之邀參與聚餐活動，尤其應斟酌受邀者與邀請者之間權力之

                                                   
100 參焦興鎧，向工作場所性騷擾問題宣戰，頁15-21，2002年9月；實務之見解，

例如臺北地方法院民事105年度重勞訴字第35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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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對等，以及因該不對等權力關係產生之經濟強制力以及無從選擇

性之隱藏結構性關係101。 
對於受僱者而言，面對雇主或同事以公事為由之邀約，如何能

以下班為託辭而置身其外？邀請者之動機純粹希望人多熱鬧，還是

確實與促成業務達成之間存有關聯性？套用麥金儂對於隱私權對公

民生活所產生之規範作用，「個人從來不是獨立原子式的存在，而

是生活於特定情境網絡中」102之論述，對於商場所存之交際應酬

文化及其對職務產生幽微之影響，於觀察個案時，不可不察。 

 整合性騷擾三法之體系之必要 

依本文之觀察認為性騷擾三法之架構，特別是性工法與性騷擾

防治法於適用時產生重疊或形成實質競合之困擾，亦是本文在分析

案例時認為之根本性問題。例如前述實務常見同事間之性騷擾事

件，從上班時間即以簡訊、line進行性騷擾，延續至下班後當事人

已脫離執行職務之時間或職務所屬之空間，騷擾仍未中斷。然而，

當事人面對此一連串接續而生之性騷擾行為，依現行法恐須切割為

執行職務時亦即「上班時間」適用性工法，下班後依性騷擾防治法

分別處理，導致同一延伸性或具接續性之行為須依不同之法律、程

序甚至不同之主管機關受理，過去學說對此曾提出相當之批判103。

從本文分析個案並予以類型化之際，益發認為對於原欲作為性騷擾

                                                   
101 關於性的不平等與經濟之不平等相互形成共生關係，並與權力結構之不平等

共構，可參學者麥金儂從女性在勞動場域的處境出發，說明性騷擾是一種女

性勞動市場的性別歧視：工作對於女人的生存與自主是重要的，但性騷擾利

用職場的不利處境給予性的壓迫，並利用性的弱勢位置而更加強經濟壓迫。

上述文字引用自麥金儂著，陳昭如編，同註7，頁43以下。 
102 引自陳素秋，同註17，頁21。 
103 高鳳仙，同註18，頁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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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之性騷擾防治法，其與性工法甚至性別平等教育法之間，從

立法體系上應重新思考體系整合之必要性。 

伍、結 論 

我國於二○○二年三月八日訂定性工法將性騷擾之防治明定於

其中第三章，學說研究認為此舉已揚棄過去視性騷擾為私領域中

「人際關係不和諧」與工作無關屬個人受害事件之想法，而將性騷

擾定位為法律體系應介入的公共事務，打破過去公、私二分之界

線，建立職場性騷擾與工作之間之關聯性，課予雇主防治職場性騷

擾之責任104。性工法以「性平主流化」之概念使所有政策活動均

以落實性別意識為核心，重新配置並改變政策、立法與資源，以達

到性別平等及禁止性別歧視之目的，對於消弭職場性別所致之歧視

與保障性別工作權之平等之目的，功不可沒。然職場中最常見之

「敵意性工作環境之性騷擾」之要件囿於受僱者「執行職務時」遭

受性騷擾事件，始為雇主防治之範疇，受僱者是否處於「執行職務

時」，常有爭議，本文綜合學說及實務判決之見，除以工作時間為

基礎外，並參酌執行職務之環境以及其他事項綜合判斷，將之區分

為受僱者於雇主支配管理之工作環境下執行職務遭受性騷擾、受僱

者於雇主無法支配管理之工作環境下執行職務遭受性騷擾、以及受

僱者參加雇主期待其員工應為之活動或行為遭受性騷擾三種類型，

再依執行職務之時間或地域上之內在關聯性進行分析，最終並強調

認定受僱者下班後所生性騷擾事件不可囿於勞基法工作時間之認

定、重視下班後應主管或同事邀請聚餐發生性騷擾事件之本質與判

斷，並希冀性騷擾三法之體系應有整合必要等建言。 

                                                   
104 參陳素秋，同註17，頁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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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xual Harassment of Employees 
After Work Hours and the 

Applicable Articles of the Act of 
Gender Equality in Employment: 
Interpretation of the Term “In the 

Course of Executing Duties” as 
Prescribed in the 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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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ct of Gender Equality in Employment has been 
indispensable in preventing workplace gender inequality and 
guaranteeing equal rights in the workplace for all genders. However, in 
regard to the common hostile working environments and related sexual 
harassments, employers’ scope for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nly extends 
to sexual harassment that employees receive “in the course 
of…executing his or her duties.” Therefore, disputes arise over whether 
the employee was “in the course of executing his or her duties.” In this 
paper, work hours are used as the basis to deliberate the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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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other conditions under which duties are executed; an attempt is 
made to differentiate between three types of sexual harassment—those 
encountered by employees while executing duties in work environments 
that the employer controls and manages, those encountered in 
environments that the employer cannot control or manage, and those 
encountered while participating in activities expected by the employer. 
The intrinsic relevance of the time and venue while executing duties is 
then further analyzed. Finally,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the execution of 
duties should not be limited to the determination of working hours by 
the Labor Standards Act; rather, emphasis should be placed on the 
nature and determination of sexual harassment occurring after the 
acceptance of coworker invitations to have dinner after work. Such 
factors should be considered before systems are proposed for 
determining how the three sexual harassment laws shall be integrated. 

Keywords: Hostile Working Environment, Intimidating Working 
Environment, Offensive Working Environment, Sexual 
Harassment, Quid Pro Quo Sexual Harassment, Gender 
Equality in Employment, Gender Discrimination, Execution of 
Duties, Field Work, Business Tr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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